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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計畫緣起 

近年來都市高度開發，古蹟的整體保存或歷史環境經常受到開發的影響與衝擊，

有鑑於此，2016 年 7 月 27 日修正公布之《文化資產保存法》中，第 37 條規定「為

維護古蹟並保全其環境景觀，主管機關應會同有關機關訂定古蹟保存計畫，據以公告

實施。古蹟保存計畫公告實施後，依計畫內容應修正或變更之都市計畫、國家公園計

畫或區域計畫，相關主管機關應按各計畫所定期限辦理變更作業。主管機關於擬定古

蹟保存計畫過程中，應分階段舉辦說明會、公聽會及公開展覽，並應通知當地居民參

與。第一項古蹟保存計畫之項目、內容、訂定程序、公告、變更、撤銷、廢止或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依據前述第 37 條第 4 項，本部於 2017 年 7 月 27 日公告訂定《古蹟保存計畫作

業辦法》。為利後續作業之推動，本部擇定國定古蹟五妃廟做為操作示範案例，會同

臺南市政府，依據《古蹟保存計畫作業辦法》第 2 條規定，訂定「國定古蹟五妃廟保

存計畫」，敘明計畫範圍、基礎調查、法令研究、體制建構、相關圖面與其他相關附

件等項目，並依據《古蹟保存計畫作業辦法》第 8 條，分階段舉辦說明會、公聽會及

公開展覽等法定程序後，提送本部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審議會審

議，通過後始得公告實施。 

第二節 計畫目的 

過去古蹟保存計畫內容之訂定規定較為簡要，《古蹟保存計畫作業辦法》則有較

多細節規定之建立，期望使未來訂定之古蹟保存計畫，得與其古蹟所在地之區域計

畫、都市計畫、國家公園計畫接軌。因此在執行國定古蹟五妃廟保存計畫時，期望考

量五妃廟鄰近體育場與各級學校，是臺南市中西區、南區交界處的優質住宅環境，提

出適切之五妃廟古蹟保存區範圍、周邊環境之都市設計管制準則，期能在文化資產保

存活用、周邊環境保全以及都市永續發展之間取得平衡。相關計畫目的包括以下： 

一、距 2010 年版《國定古蹟台南市五妃廟古蹟保存區整體規劃研究》已隔 7 年，針

對國定古蹟五妃廟及鄰近地區之現況基礎資料，重新檢視、調查。 

二、針對過去保存計畫較少提及的鄰近地區歷史發展，進行全面性文獻、圖資蒐尋，

以理出相關發展脈絡，並藉此找出古蹟本體外，仍具有歷史意義之元素，以及應

保留之都市發展紋理。 

三、計畫訂定過程中，應會同臺南市政府有關機關，針對保存計畫凝聚共識，形成成

熟之實質計畫，使保存計畫公告後，得以做為有關機關之都市計畫變更依據。 

四、應分階段舉辦說明會、公聽會及公開展覽等法定程序，透過民眾參與過程，使保

存計畫內容能廣泛獲得民眾意見後，提送本部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

建築群審議會審議，通過後始得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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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前次研究概述 

2010 年《國定古蹟台南市五妃廟古蹟保存區整體規劃研究》針對五妃廟古蹟保

存區及其周邊環境，進行基礎調查、法令研究，並對於保存區範圍、景觀風貌維護計

畫、管理維護計畫、地區發展及建議提出建議，本節整理「國定古蹟臺南市五妃廟古

蹟保存區整體規劃研究」成果內容如下。 

一、古蹟保存區（如圖 1-1） 

即國定古蹟五妃廟定著土地及其鄰接之土地，包括臺南市中西區南寧段 593、
603、604 等 3 筆地號 1。 

二、景觀維護範圍（如圖 1-2） 

為維護五妃廟周遭環境景觀，以緊鄰五妃廟古蹟定著土地範圍四周鄰接區域

為主，南以健康路、東以慶中街、北以五妃街、西側巷道所鄰接街區的建築基地，

且為與五妃廟整體環境相配合，取其面向五妃廟之最大單棟建築深度（自道路線為

基準起 30 公尺）為劃設範圍。建議範圍內新建、增建、改建及修建建築物需依景

觀維護原則規範，以利塑造相配合的建築形式、語彙。 

三、文化風貌發展軸（如圖 1-3） 

為凝聚街區氛圍，五妃街（東起體育路，西至南門路）、慶中街（北抵樹林街，

南至健康路）臨道路兩側建物立面配合規範。範圍內建物改建、立面整修或新建建

築物時，3 樓以下建築立面及騎樓空間需配合景觀維護計畫。 

 I 段：特質應與藝術特區、人文環境風格相結合。 

 II 段：具備特色商店區之特質，應強化此一特色。 

 III 段：整體規劃應與台南大學校園規劃一併進行。 

 IV 段：緊鄰五妃廟，需著重歷史文化特質之空間氛圍的塑造。 

四、全區景觀風貌維護計畫 

除了上述古蹟保存區、景觀維護範圍、文化風貌發展軸之建議外，尚擬定景觀

風貌維護計畫，希望透過都市計畫法定程序，成為實質計畫。如圖 5-5 所示，其全

區規劃構想包含五妃入口意象營造、周邊景觀道路延伸、慶中街人行空間串連、藝

術特區環境營造、綠活社區營造等等。另外還針對都市設計審議範圍與內容、古蹟

保存區景觀維護、全區景觀風貌維護原則提出建議。 
  

                                                       
1 五妃廟定著及古蹟保存區土地原屬於中西區南寧段，2017 年 10 月 30 日起，因地籍重測完成，改稱為郡王祠
段。五妃廟定著土地為 1739 地號，鄰接五妃廟定著土地之地塊則為 1738 及 1740 地號，三筆土地形成該街廓。 



 

1-5 

 

圖 1-1 五妃廟景觀維護範圍圖（2010 年研究案） 

 
圖 1-2 五妃廟文化風貌發展軸範圍圖（2010 年研究案） 

資料來源：李鎨翰，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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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五妃廟景觀風貌維護計畫全區構想圖（2010 年研究案） 

資料來源：李鎨翰，2010 

第四節 計畫範圍 

為了就五妃廟周邊環境之歷史發展脈絡進行研究後，提出「古蹟定著土地之周邊

範圍」、「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劃設古蹟保存用地、保存區或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

等建議。本計畫以大南門外至五妃廟之距離為基準，再視街廓劃分、土地使用之現況，

先劃設如圖 1-4 之研究範圍，以研究範圍進行現況基礎調查、歷史脈絡研究後，訂出

本計畫各項範圍。 

依據《古蹟保存計畫作業辦法》第 3 條，計畫範圍應包括「古蹟本體」、「古蹟定

著土地」、「古蹟定著土地之周邊範圍」、「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劃設古蹟保存用地、

保存區或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其中前兩者於五妃廟古蹟指定時，即一併公告；「古

蹟定著土地之周邊範圍」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3 條規定為「古蹟定著土地所在

街廓及隔都市計畫道路之相鄰街廓」，本計畫就街廓型態、地籍現況、環境景觀或所

在地都市計畫相關規定，進行必要之調整，為圖 1-4 中計畫範圍。 

另「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劃設古蹟保存用地、保存區或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

之部分，則提出維持「古蹟保存區 7」範圍之建議，相關歷史脈絡研究詳述於第三章、

實質之體制建構於第五章。然依據《古蹟保存計畫作業辦法》第 7 條規定「一、計畫

範圍之位置圖。二、計畫範圍之地形圖。三、計畫範圍之地籍圖。四、計畫範圍之土



 

1-7 

地使用現況圖。五、計畫範圍之土地使用計畫圖。六、土地使用計畫變更建議圖。七、

古蹟觀覽之通道及其他必要之管制圖面。」等各項圖面則為附錄三。 

 

圖 1-4 研究範圍與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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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文化資源 

一、有形文化資產調查 

研究範圍及其鄰近區域，以五妃廟北側區域的文化資產較為豐富，包含臺南市

市定古蹟臺南法華寺、臺灣府城城垣南門段殘蹟、臺灣府城大南門、原臺南高等女

學校本館、原台南放送局、原臺南師範學校本館，與歷史建築延平郡王祠等等，而

西南側有原水交社宿舍群，詳細資料如下表 2-1，分布如圖 2-1。 

表 2-1 有形文化資產一覽表（研究範圍及其鄰近區域） 

級別(種類) 名稱與外觀 指定年 簡介 

臺南市 
市定古蹟 

(寺廟) 

臺南法華寺 

 

1985 

原為「準提庵」，於 1708 年（清康熙 47 年）重修並

改名為法華寺，因臺南大空襲受損，並於 1948 年重

建。其建築為閩式四合院、三進、磚牆石鋼筋混泥土

結構。左右兩殿前有歇山山門，內分兩進，左面殿祀

文武聖帝，後殿奉福德正神；石前殿供奉火德星君，

後進為聚賢堂，主祀夢蝶園主人李茂春神位，堂前

院落設放生池一口，池上架木質橋亭一座稱為延壽

橋，橋板全用花崗石鋪築，古意盎然。 

臺南市 
市定古蹟 

(城郭) 

臺灣府城城垣 
南門段殘蹟 

 

1985 

臺灣府城城垣南門段殘蹟建於 1735年（清雍正 3年）

時為木柵城，現存為臺南女中圍牆的一部份則改建

於 1788 年（清乾隆 53 年），長約 80 多公尺，高約

4 公尺餘，使用三合土以古法砌築。 

臺南市 
市定古蹟 

(城郭) 

臺灣府城大南門 

 

1985 

臺南府城僅存之甕城，建於 1735 年（清雍正 3 年），

是由長方形的內城及半月形的外城組成，內城造型

上屬於重簷歇山單脊燕尾形式的城樓，面開三開間，

外城又稱為半月城，圍繞在內城外，形成雙層禦敵

功能。1746 年（清乾隆 11 年）巡台御史六十七、范

咸崇所立之五妃墓道碑，即於大南門外。現與綠地

開放空間、原臺南放送局構成整體之大南門城公園。 

臺南市 
市定古蹟 

(其他設施-
公共建築) 

原臺南高等女學校本

館 

 

1998 

1917 年（日大正六年）以「總督府高等女學校分校」

之名義創立，為繼台北的總督府高等女學校之後，

臺灣最早的正式女子中等教育，後遷校到現址新建

校舍，學校也獨立成「總督府臺南高等女學校」，1922
年（日大正 11 年）改為「臺南州立第一高等女學校」。

戰後改為「臺灣省立臺南第一女子中學」，1970 年再

改為「臺灣省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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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市定古蹟 

(其他設施-
公共建築) 

原台南放送局 

 

2001 

原台南放送局是日治時期最南端的放送機構，播送

範圍以臺南及高雄為主，統轄「放送所」和「中繼收

信所」兩個單位，受臺灣總督府所管轄。戰後，幾經

改制由中廣接管，並編入組織改稱為臺南廣播電台。

2001 年指定為市定古蹟之後則再利用為電影書院。 

臺南市 
市定古蹟 

(其他設施-
公共建築) 

原臺南師範學校本館 

 

2002 

臺南師範學院創建於 1899 年（日明治 32 年），原設

於三山國王廟內，因故停辦。1918 年（大正 7 年）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於臺南設分校，借用赤嵌樓及

其內部陸軍衛戍病院之建築做為臨時校舍，1919 年

（大正 8 年）改名為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遷

至現址，並於 1922 年（日大正 11 年）落成本館，

目前國立臺南大學的行政與教育大樓。 

臺南市 
市定古蹟 

(其他設施-
公共建築) 

原水交社宿舍群 

 

2004 

「水交社」於 1876 年（日明治 9 年）3 月 21 日創

立，為日本海軍內部所成立之修養、親睦團體，社長

由海軍大臣擔任，陸軍類似團體則稱謂「偕行社」。

「桶盤淺」位於府城南門外的一處高地，地勢突起，

形狀類似一個倒覆的淺盤，東南二側有竹溪蜿蜒通

過，區內較高處民眾俗稱「桂子山」，即墳場與亂葬

崗。日治時期官方於桶盤淺，營建大批官舍，原有恐

怖荒涼的地景乃獲改善，並逐次發展成為府城的文

教區，合於生活、居住的住宅區以及眷村。「水交社」

於明治 9 年(1876)3 月 21 日創立，為日本海軍內部

所成立之修養、親睦團體，社長由海軍大臣擔任，陸

軍類似團體則稱謂「偕行社」。 

歷史建築 
(其他設施-

祠廟) 

延平郡王祠 

 

2010 

現今延平郡王祠由祠廟、庭園與鄭成功文物館組成，

主入口位於開山路，部分圍牆已拆除，只留主入口

和正對著祠廟山門的一部分。鄭成功於 1662 年（明

永曆 16 年）去世後，後人為感念其驅荷之功績與精

神，特在府城東安坊立廟奉祀，稱「開山王廟」。而

後，清國時期臺灣海防欽差大臣沈葆楨奏請為鄭成

功立祠，並於 1875 年（清光緒 1 年）竣工，為一座

福州式建築。戰後改建為鋼筋水泥構造的仿中國北

方式建築，舊廟新建造成文化資產認定的爭議。然

祠中文物與楹聯珍貴、豐富，包括原廟創建者沈葆

楨的手書，仍極具歷史價值。 

資料來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網站，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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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文化資產分布圖（研究範圍及其鄰近區域） 

二、人文資源調查 

研究範圍中的人文資源多為鄰里與社團組織，以及當地舉辦之人文活動，主要

組織與活動包含以下。 

（一）鄰里組織 

研究範圍內包括中西區大南里、五妃里、郡王里、法華里；南區竹溪里、

新生里、大林里等 7 里之行政區，各里皆有其辦公處與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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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社團或事業組織 

包括臺南市家事商談服務站、臺南市野鳥學會、臺南市工業會、臺南市商

業同業公會、鳳凰城國際青年商會、臺南農田水利會臺南休閒中心及女權

促進會等，各團體皆有全年性不定期的活動。 

（三）學校團體組織 

鄰近學校眾多，包含臺南大學、臺南女中、中山國中、家齊女中等，但由

於國小、國中與高中屬於較封閉之校園環境，因此對外開放之校園活動以

臺南大學為主，其最具特色之活動為每年 5 至 6 月份間的阿勃勒節，結合

學校畢業季與藝文活動。另外其柏楊文物館（圖 2-2），除了常設展覽，並

結合臺南大學藝術特區，不定期舉辦藝文活動及短期展覽。 

（四）其他活動 

1.體育賽事活動 

五妃廟南側的臺南市立棒球場為國內職辦賽事的主要場地之一，賽季從每

年 3 月至 10 月份結束，除職棒賽事外，亦不定期國際賽事，例如甫結束

的 2017 第四屆 WBSC 世界盃少棒錦標賽等等。（圖 2-3） 

2.五妃廟祭祀活動 

五妃廟目前為臺南市政府所管理，未設有民間管理委員會，故與周邊民眾

的關連性並不強，目前僅於五妃娘娘（大媽）誕辰會舉行較大型的祭祀活

動與辦桌等活動，但整體來說，似乎較缺乏地方民眾參與的機會。 

3.南門電影書院相關活動 

臺南市定古蹟「原台南放送局」目前由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學院營

運「臺南市南門電影書院」，以「音像」作為媒介內涵，凸顯在地的歷史記

憶，並以市民參與的主要精神，推動影像教育的核心理念。除了每個月皆

有經典電影的播放，還不定時搭配展覽。 

   

圖 2-2 柏楊文物館 圖 2-3 臺南市立棒球場及 2017 年 WBSC 世界杯少棒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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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交通環境 

一、道路路網 

如圖 2-4 所示，中西區道路多為網格狀路網系統，為日治時期所劃設與開闢。

對外交通主要依靠五妃廟南側緊鄰的主要道路健康路，與西側鄰近的南門路，可藉

由此二條道路與周圍行政區進行連結，對外交通便利。除前述二條主要道路以外，

五妃廟周圍道路主要定位為社區進出道路，供周邊社區居民使用。 

 
圖 2-4 中西區都市計畫道路系統示意圖（研究範圍為紅框線、計畫範圍為黃框線） 

資料來源：變更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計畫書
2
，本計畫繪製 

二、人行空間 

人行空間主要分布於 14 公尺寬度以上的道路兩側，包含東西向的健康路、五

妃街與南寧街；南北向道路則有南門路、體育路、慶中街。人行空間分為兩類，分

別為騎樓與無遮簷人行道，騎樓空間多分布於主要道路兩側，無遮簷人行道則主要

分布於社區進出道路兩側。與五妃廟古蹟保存區相鄰街道分別為東西向五妃街、健

康路；南北向慶中街與五妃街西側巷弄，以下將就不同街道說明人行空間的差異。 

如圖 2-6，五妃街具有連續的人行空間，多以無遮簷人行道為主，靠南門路則

有部分騎樓。慶中街則以五妃街分界，南段臨五妃廟一側設有無遮簷人行道，但受

五妃廟圍牆影響，而導致人行道有寬窄不一的情形；北段則有人行空間不連續的情

形，且騎樓、無遮簷人行道與無人行空間交錯，未有主要的人行空間形式。五妃廟

街廓臨健康路的南側為無遮簷人行道；街廓西側巷道為 6 公尺道路（CD-39-6M）

無設置人行空間，但道路鋪設則全為連鎖磚。  

                                                       
2 變更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於 2017 年 12 月 26 日臺南市市都委會核定通過，但尚未發
布實施（截至 2018 年 0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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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為慶中街與五妃街的剖面圖，五妃廟街廓北側的五妃街兩側各有 3 公

尺及 2 公尺寬的連續無遮簷人行道，並栽植植栽；慶中街（五妃街以南）則是西側

為無遮簷人行道、東側為騎樓，但西側人行道在靠近五妃街交岔口處之寬度不到 1
公尺，並有種植植栽，使實際行走空間較為縮限。綜合上述，五妃廟所在街廓四周

之無遮簷人行道寬度則如圖 2-8。 

 

圖 2-5 人行空間分布圖（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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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妃街（左：圖 2-5Ａ視角；右：圖 2-5Ｂ視角） 

  
左：健康路（圖 2-5Ｃ視角）；右：五妃廟街廓西側巷道（圖 2-5Ｄ視角） 

  
慶中街（五妃街以南）（左：圖 2-5Ｅ視角；右：圖 2-5Ｆ視角） 

   
慶中街（五妃街以北（上排左：圖 2-5Ｇ視角；上排右：圖 2-5Ｈ視角；下：圖 2-5Ｉ視角） 

圖 2-6 五妃廟街廓周邊人行空間與行道樹現況照片 

 

圖 2-7 五妃街（左）、慶中街（右）現況剖面圖（剖面方向標示於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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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五妃街街廓四周之無遮簷人行道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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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自然資源 

一、五妃廟街廓植栽 

五妃廟街廓自 1929 年即開闢為公園，街廓內部除了古蹟本體外，尚有許多植

栽，1986 年「臺南市第一級古蹟五妃廟整修規劃」、2010 年「國定古蹟臺南市五妃

廟古蹟保存區整體規劃研究」皆進行過街廓內植栽調查。而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於

2014 年，與國立臺南大學生態科學與技術學系合作，進行「臺南市示範古蹟區重

要樹木調查產學合作計畫 3」，亦對五妃廟街廓內植栽進行最新調查，詳細數種數

量統計如表 2-2、分布情況如圖 2-9。其中兩棵金龜樹也因為樹齡超過 80 年，而被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列管為珍貴老樹。 

表 2-2 五妃廟街廓樹種數量統計表 

 

中文科名 樹種名稱 棵數 
南洋杉科 小葉南洋杉 5 

柏科 
龍柏 24 

黃金側柏 2 
漆樹科 芒果 2 

夾竹桃科 
黑板樹 20 
緬梔 1 

木棉科 美人樹 6 
使君子科 小葉欖仁 1 

豆科 
鳳凰木 13 
金龜樹 17 
印度紫檀 2 

木蘭科 白玉蘭 1 

楝科 
樹蘭 1 

大葉桃花心木 1 
苦楝 6 

桑科 榕樹 11 
辣木科 辣木 1 

無患子科 

龍眼 2 
台灣欒樹 3 

荔枝 1 圖 2-9 五妃廟街廓現有植栽調查圖 

梧桐科 蘋婆 1 資料來源：2010 年《國定古蹟台南市五妃廟古蹟

保存區整體規劃研究》，本計畫改繪 禾本科 金絲竹 2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古蹟營運科網頁  

  

                                                       
3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曾於 2013 年舉辦「古蹟『森』呼吸—臺南市古蹟老樹維護管理座談會」，當時與會者皆強調
應落實「預防勝於治療」的觀念於古蹟區樹木管理實務中，因而促成產學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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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主要分布於圍牆四周與古蹟本體的東南側，使得五妃廟街廓內部景觀主

要由樹木圍繞，產生綠意盎然的景象，並且遮掩部分五妃廟背面之建築物。然而由

於樹木茂密的生長也阻擋地面植栽接受陽光的照射，導致街廓內大部分的地表鋪

面缺乏植披，特別是五妃廟古蹟本體後方（即其東南側）地勢較高處，因此對周邊

造成揚塵問題，如圖 2-10。 

 
圖 2-10 五妃廟地表與植栽現況示意圖與照片 

資料來源：2010 年《國定古蹟台南市五妃廟古蹟保存區整體規劃研究》，本計畫改繪 

二、行道樹與人行道植栽 

現今行道樹與人行道植栽主要分布狀況如圖 2-11，五妃街上主要分布於臨五

妃廟路段，路段兩側皆有栽種行道樹，道路南側栽種黑板樹、北側則栽種樟樹；臨

臺南大學路段兩側的喬木則屬校園內之植栽。健康路臨五妃廟路段由於道路兩側

分別為具有公園性質的體育場用地及古蹟保存區，而皆有植栽，北側之樹種為羊蹄

甲；南側則為小葉欖仁。 

南北向的慶中街臨五妃廟路段之西側栽種大葉欖仁與羊蹄甲等兩種，較為連

續；而慶中街北段之植栽則斷斷續續出現在有人行道的部分，靠樹林街、臨臺南大

學藝術特區路段才有較連續之植栽。 

三、綠地及開放空間現況 

研究範圍以五妃廟為中心，周邊區域包含了東側、西北側中山國中、臺南女中

以及臺南大學等校園之大面積開放空間，南側則具有棒球場、體育場之休閒空間，

如圖 2-12，這些公共設施構成整體綠地與開放空間系統，為環境品質優良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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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行道樹與人行道植栽現況分布圖（計畫範圍） 

（一）五妃廟 

具有歷史氛圍之綠地空間，五妃廟街廓於 1929 年即是以大南門外，新的

綠地公園為依據而開闢。目前內部包含廟埕廣場、參觀通道與休閒設施等，

形成良好之公園綠地，惟其四周圍牆容易與周邊地區形成阻隔。 

（二）臺南大學 

臺南大學的校園環境相當友善，除了提供周圍居民良好校園綠地及運動場

所，且無高聳圍牆阻擋。另設置藝文特區、南風廣場、柏楊文物館等休閒

空間，成為重要開放空間之一。 

（三）鄰近國高中校園 

包括臺南女中、中山國中、家齊女中、臺南高商等學校校園具有大面積開

放空間，但平時不對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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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長官邸 

市長官邸四周以低矮綠籬區分外界空間，內部庭園景觀提升整體環境品質，

目前由 Pasadena 帕莎蒂娜餐廳進駐。 

（五）臺南市立棒球場 

五妃廟南側隔健康路為棒球場、體育場等運動休閒空間，也具有豐富綠地

景觀，為此地區重要的開放空間。 

（六）其他 

其他包含住宅之私人庭園與街道之人行步道空間等小型綠地空間，共同形

塑此地區之線狀綠地系統。另研究範圍外，北側尚緊鄰著大南門城公園，

亦是鄰近重要開放空間與藝文活動場所。 

 

圖 2-12 綠地、開放空間及公共建築分布圖（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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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公共設施 

1920 年代起，經市區改正，開闢為臺南市都市計畫向南擴張之區域，學校與休

閒空間等大型公共設施皆集中於此，使整體環境品質進而提升。現今計畫範圍內的公

共設施用地面積以學校與體育場用地占半數，學校用地主要分布於五妃廟東北側與

西北側，如臺南大學、中山國中、進學國小、家齊高中；五妃廟南側則以體育館用地

佔最大面積，臺南高商則位於其西側。至於戰後初期曾作為美軍俱樂部，體育場用地

西側的機關用地，現今則作為勞工育樂中心與其附設的停車場使用。公共設施的分布

詳見圖 2-13，公共設施面積統計則詳見表 2-3。 

表 2-3 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統計表（研究範圍） 

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說明 

國小學校用地 國小(文小) 4.23 臺南市中西區進學國民小學 

國中學校用地 國中(文中) 5.41 臺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高中(職)學校用地 

高中(文中) 1.89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 

職(文中)6 4.35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合計 6.24  

大專學校用地 文大 2 13.13 國立臺南大學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公(兒)C12 0.04 南門路與五妃街交叉口 

體育場用地 體 1 39.70 臺南市立體育場 

古蹟保存區 

古 10 1.12 臺南法華寺 

古 7 1.04 五妃廟 

合計 2.16  

機關用地 

機 8 0.83 臺南市勞工育樂中心 

機 82 0.38 停 23 南側 

機 9 0.43 臺南市松柏育樂中心 

合計 1.63  

停車場用地 

停 23 0.12 臺南市松柏育樂中心停車場 

停 S15 0.06 臺南市勞工育樂中心西側 

合計 0.18  

電信事業專用區 電專三 1 0.11 健康路南側、體育場用地東側 

公園道用地 公道五-40M 1.89 停 S15 西側 

道路用地  6.99  

總計  81.72  
資料來源：變更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計畫書，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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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土地使用計畫 

五妃廟定著於臺南市中西區最南側，以健康路與臺南市南區為臨，屬於實施都市

計畫之都市土地。研究範圍內使用分區現況如下圖；都市計畫辦理狀況、土地使用管

制要點則如表 2-4、表 2-5。 

 

圖 2-13 使用分區現況圖 

資料來源：變更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計畫書，本計畫改繪。 

  



 

2-17 

表 2-4 都市計畫辦理狀況一覽表（研究範圍） 

  計畫案名 辦理狀況 

主要

計畫 
通盤

檢討 
變更臺南市中西區都市計畫

(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 
2009 年發布實施 

主要

計畫 
通盤

檢討 
變更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主
要計畫)通盤檢討案 

2012 年發布實施 

細部

計畫 
通盤

檢討 
變更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
通盤檢討案 

2009 年發布實施 

細部

計畫 
通盤

檢討 
變更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草案) 
第二次通盤檢討辦理中，已於 2017 年完成公開展

覽，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中 

細部

計畫 
通盤

檢討 
變更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細
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2013 年發布實施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本計畫彙整 

表 2-5 使用分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一覽表（研究範圍） 

細部計畫使用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行政區 其他土管要點 

古蹟保存區 7 60% 160% 中西區 
古蹟保存區內容許使用項目應由古蹟主管

機關會同有關機關，依實際情況作必要之

審定 

第四種住宅區 60% 180% 中西區 
依《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臺南市

騎樓地設置標準》等規範辦理 

第五種住宅區 60% 210% 中西區 同上 

第六種住宅區 60% 220% 南區 同上 

體育場用地 50% 250% 南區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牆面線退縮 5m 建

築，其中自道路境界線至少留設 1.5 公尺 

機關用地 8 60% 250% 南區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本計畫彙整 

一、位處主要都市計畫案 

以健康路為界，以北屬於「變更臺南市中西區都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

案 4」，其發展願景係成為「生活、文化、水綠的都會核心區」，具備古蹟文化、親

水娛樂、商業休閒的生活環境與複合性都心機能；以南屬於「變更臺南市南區都市

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 5」，發展願景定位為「高品質休閒意象之住宅區」，朝

向以串連開放空間、海岸資源及周邊住宅區為主。上述兩案主要計畫案詳如表 2-
6。 

  

                                                       
4 依據南市都劃字第 09816554990 號，於 2009 年 11 月 03 公告、11 月 04 日實施。 
5 依據府都綜字第 1010942227B 號，於 2012 年 11 月 11 公告、11 月 19 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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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研究範圍內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一覽表 

 
變更臺南市中西區都市計畫（主要計畫） 

通盤檢討案 
變更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通盤檢討案 

概要 

重點在於強化中西區於臺南都會區所特有

之商業、交通、文化、居住等核心機能與資

源，達成「改善居住生活機能」及「活化商

業休閒環境」的兩大規劃目標。於 2009 年 11
月 4 日發布實施，計畫年期至 2025 年 

配合未來安平港區及周邊自由貿易港區之

發展，充分利用區內優良之交通優勢，期望

帶動周圍社區之發展，並促進臺南市之發

展。於 2012 年 11 月 19 日發布實施，計畫年

期至 2025 年 

計畫範圍 

以中西區行政區轄界為原則（不包含已列入

「擬定臺南市安平港歷史風貌園區特定區

計畫案」部分地區），計畫面積共計 628.87 公

頃，範圍內涵蓋共 38 里；大抵東以大同路、

北門路為界，北以成功路、文賢路、武聖路、

和緯路接鹽水溪為界，南以民權路四段、中

華西路轉運河接永華路、西門路接健康路為

界 

為臺南市行政轄區之南區，東側以大同路（3-
11-20M）與東區相接、並與仁德鄉相隔，南

側以二仁溪與高雄縣湖內鄉及茄萣鄉相望、

以三爺宮溪與仁德鄉相隔，西側以西濱快速

道路臨接台灣海峽，北側則以運河及安平港

與安平區相接、以健康路（3-8-20M）及西門

路（3-14-22M）、永華路（3-7-20M）與中西

區相接；計畫面積共計 2714.92 公頃 

發展願景 
發展中西區成為「生活、文化、水綠的都會

核心區」，具備古蹟文化、親水娛樂、商業休

閒的生活環境與複合性都心機能 

南區未來發展應朝向以串連開放空間、海岸

資源及周邊住宅區為主，故予以定位為「高

品質休閒意象之住宅區」 

與本計畫

相關之主

要計畫分

區 

五妃廟所處主要計畫分區為「古 7」古蹟保

存區，公告面積為 1.04 公頃，地籍資料包括

郡王祠段 1738、1739 及 1740 等地號；而五

妃廟北、西、東側鄰接主要計畫分區皆為「中

密度住宅區」 

五妃廟南側體育場之計畫分區維持「體 1」
體育場用地，公告面積為 42.25 公頃 

二、位處細部計畫案 

以健康路為界，以北屬於「變更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6」；以南屬於「變更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7」，上述兩案細

部計畫案詳如表 2-7。 

細部計畫使用分區部分，五妃廟所在街廓屬於「古 7」古蹟保存區，現況規定

建蔽率 60%、容積率 160%，其北、東、西側街廓皆屬於建蔽率 60%，容積率 180%
的「住 4」住宅區。而五妃廟南側、隔健康路的「體 1」體育場用地之建蔽率為 50%、
容積率為 250%。  

                                                       
6 依據南市都劃字第 09816562770 號，於 2009 年 12 月 07 公告實施。目前正辦理第二次通盤檢討，已於 2017 年

3 月完成公開展覽，後續討論以第二次通盤檢討相關資料為主。 
7 依據府都綜字第 1020142454B 號，於 2013 年 03 月 12 公告、03 月 15 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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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設計審議規範方面，五妃廟所在的「古 7」古蹟保存區免依「臺南市騎樓

地設置標準」規定留設騎樓地，並不受面臨現有巷道基地退縮建築線之規定限制，

維護古蹟原貌。而「古 7」及其臨接或隔道路及永久性空地臨接之基地（屬於「古

7」北、東、西側之「住 4」）皆為「重點都市設計審議地區」（圖 2-14、圖 2-15），
除應符合「重點地區審議準則」規定外，尚需符合「一般地區審議準則」規定辦理

都市設計審議作業。且上述範圍亦為禁止容積移入基地。 

健康路南側之「體 1」體育場用地則屬於南區之重點都市設計審議地區，另外

公共設施用地尚有退縮建築規定「自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牆面線退縮 5 公尺建築，

其中自道路境界線至少留設 1.5 公尺寬之植生帶，並自植生帶境界線起留設 3 公尺

寬之無遮簷人行步道。」且退縮建築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且免依「臺南市騎樓地

設置標準」規定留設騎樓地。 

 
圖 2-14 應辦理都市設計審議地區範圍示意圖 

  

圖 2-15 古蹟（定著範圍）、歷史建築（定著範圍）、古蹟保存區、保存區及與其臨接或隔道路及

永久性空地管制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變更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計畫書
8 

  

                                                       
8 變更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於 2017 年 12 月 26 日臺南市第 67 次市都委會核定通過，並
於 2018 年 02 月 08 日起再公開展覽 30 日（2018 年 03 月 01 日辦理再公開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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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宗(專)3」(竹溪寺)、「存 21」(忠烈祠)與竹溪(虛線範圍處)鄰接或毗鄰之基地示意圖 

資料來源：變更臺南市南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計畫書 

表 2-7 研究範圍內都市計畫（細部計畫）一覽表 

項目 
變更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變更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 
（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概要 

近年來隨著都市發展變遷及消費型態的轉

變，致使中心商業發展核心定位逐漸轉移。

後為妥善保存本市重要歷史風貌，於 2012 年

7 月訂定「臺南市歷史街區振興自治條例」，

奠定本市邁向「文化首都」定位。且因應時

空背景變遷趨勢，本市陸續導入重大建設發

展計畫，且多處立足於本計畫區內（如臺南

市立美術館、永華國民運動中心、中國城暨

運河星鑽等）。有鑑於此，更應當思考如何運

用各種發展政策重新規劃，包括對都市實質

環境、產業結構、機能及土地利用作有計畫

的轉變，使老舊都市注入新活力，以改善都

市生活環境、復甦地方經濟、提升都市競爭

力，促進都市永續發展。計畫年期至 2026 年。 

重點在於強化南區於臺南都會區所特有之交

通、居住、觀光、商業等核心機能及資源，

朝向以串連開放空間、海岸資源及周邊住宅

區之方向發展，達成「改善居住生活機能」

及「活化觀光休閒環境」的兩大規劃目標，

以凸顯南區「高品質休閒意象之住宅區」的

定位。計畫年期至 2025 年。 

計畫範圍 

計畫範圍東以北門路及大同路為界，南至健

康路及永華路，西以中華西路、民權路接壤，

北以成功路、文賢路、武聖路、和緯路接鹽

水溪為界，轄內包含建國里、開山里、西賢

里等 38 里計畫面積共計 628.87 公頃。 

計畫範圍東側以大同路（3-11-20M）與東區

相接、並與仁德鄉相隔，南側以二仁溪與高

雄縣湖內鄉及茄萣鄉相望、以三爺宮溪與仁

德鄉相隔，西側以西濱快速道路臨接台灣海

峽，北側則以運河及安平港與安平區相接、

以健康路（3-8-20M）及西門路（3-14-22M）、

永華路（3-7-20M）與中西區相接。計畫面積

共計 2714.92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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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

管制要點 

 古蹟保存區使用強度，規定建蔽率為

60%，容積率為 160%；且古蹟保存區內

土地使用容許使用項目應由古蹟主管機

關會同有關機關，依實際情況作必要之審

定。 
 住宅區使用強度，五妃廟周邊街區為中低

密度住宅區，住四之建蔽率為 60%，容積

率為 180%；住五之建蔽率為 60%，容積

率為 210%。 

 「體 1」體育場用地（五妃廟南側、隔健

康路），建蔽率為 50%，容積率為 250%。 
 住宅區使用強度，「體 1」體育場用地西側

之「住六」建蔽率為 60%，容積率為 240%。 

都市審議

地區 

 五妃廟街廓為「古蹟保存區 7」，屬於重點

都市設計審議地區，除應符合「重點地區

審議準則」規定外，尚需符合「一般地區

審議準則」規定辦理都市設計審議作業。 
 「古蹟保存區 7」臨接或隔道路及永久性

空地臨接之基地亦為重點都市設計審議

地區。 

「體 1」體育場用地屬於重點都市設計審議

地區，除應符合「重點地區審議準則」規定

外，尚需符合「一般地區審議準則」規定辦

理都市設計審議作業。符合之其中兩項審議

範圍條件如下所述： 
 「宗（專）3」（竹溪寺）、「存 21」（忠烈

祠）與竹溪（虛線範圍處）鄰接或毗鄰之

基地。 
 古蹟（定著範圍）、古蹟保存區及其臨接

或隔道路臨接之基地。 

都市設計

規定 

古蹟保存區免依「臺南市騎樓地設置標準」

規定留設騎樓地，並不受面臨現有巷道基地

退縮建築線之規定限制，維護古蹟原貌。而

容積移轉規定則包括以下三點： 
 本計畫區內古蹟（定著範圍）、歷史建築

（定著範圍）、古蹟保存區、保存區、其

臨接或隔道路及永久性空地臨接之基地

及「交 1」交通用地，不得申請任何容積

獎勵，包含開放空間、斜屋頂、太陽光電

等相關容積獎勵項目。（本點因涉及「變

更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

案」，先暫予保留，後續得配合該案發布

實施內容採分階段核定、發布實施。） 
 古蹟（定著範圍）、歷史建築（定著範圍）、

古蹟保存區、保存區、其臨接或隔道路及

永久性空地臨接之基地，為禁止容積移入

基地。 

1.公共設施用地退縮建築規定 
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牆面線退縮 5m

建築，其中自道路境界線至少留設 1.5m
寬之植生帶，並自植生帶境界線起留設

3m 寬之無遮簷人行步道。 
 退縮建築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且免依

「臺南市騎樓地設置標準」規定留設騎樓

地。 
 如基地特殊，經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通過，則不受此限。 
2.容積移轉規定：為「水交社眷村文化園區」、

「灣裡地區（原農漁區變更為住宅區）」、「安

平新市區解除市地重劃開發方式之地區」以

外之地區：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資料來源：變更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計畫書
9
、變更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

通盤檢討案計畫書 

  

                                                       
9 變更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於 2017 年 12 月 26 日臺南市第 67 次市都委會核定通過，並
於 2018 年 02 月 08 日起再公開展覽 30 日（2018 年 03 月 01 日辦理再公開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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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土地使用現況與權屬 

一、使用現況 

（一）住宅使用 

五妃廟周圍地區以文教設施與住宅使用為主，臨路具有少量沿街商業分布，

內側則多為住宅使用，計畫範圍內之住宅區屬於中低密度住宅區，建築高

度多為 3 至 4 樓，並以獨棟、連棟透天為主，但目前與五妃廟相鄰之東、

西側街區已零星出現 7 樓以上之公寓與大樓建築，就整體環境而言，住宅

區內部巷道多鋪設紅磚路面、擺設植栽，提升整體住宅區居住品質。 

（二）文教使用 

五妃廟東側鄰近中山國中、臺南高商、家齊女中、進學國小等學校，南側

之臺南市立棒球場、體育場為進行體育活動之空間，常舉辦大型賽事增長

運動風氣，西北側則鄰近臺南女中與臺南大學校區，為文教機能豐富的地

區，近年臺南大學在慶中街旁之宿舍區規劃藝術特區，結合柏楊文物館、

南風廣場之空間，引入藝術展演活動，強化了五妃廟周圍整體人文育樂與

文化學區的特質。 

（三）商業使用 

五妃廟周圍之商業使用多分布於慶中街、南門路、五妃街、南寧街與樹林

街二段，並以餐飲服務業與一般零售業為主，構成整體商業特色。 

1.餐飲服務業 

五妃廟鄰近多處文教設施，餐飲服務業因應學生、居民需求而聚集於五妃

街、慶中街、南寧街、南門路及健康路等，傳統小吃與各式特色餐飲店主

要集中於慶中街商圈一帶，與周圍的歷史空間如五妃廟、大南門、舊城牆

遺跡等，以及具有藝術、文教氛圍之街區，一同形塑了此地區特有的產業

特色。 

2.一般零售業 

一般零售業提供計畫範圍內居民的生活機能，如南門路上的髮廊、書店、

眼鏡行等，除了一般生活用品之販售，健康路之商業使用受到鄰近的水都、

棒球場、體育場等設施影響，具有販賣體育用品的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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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權屬 

計畫範圍共涵蓋 2 個地段，包括中西區郡王祠段 10（健康路以北、南門路以

東）與南區公英段（健康路以南）。由於包含許多校園以及廣大的體育場用地，因

此計畫範圍內，國有地與臺南市市有地佔大多數。另外計畫範圍北側，則有臺灣嘉

南農田水利會的土地。而五妃廟定著土地位於中西區郡王祠段中，為 1739 地號，

該街廓（古蹟保存區）土地則為 1738 及 1740 地號。 

 

圖 2-17 土地權屬調查圖（計畫範圍） 

  

                                                       
10 五妃廟定著及古蹟保存區土地原屬於中西區南寧段，2017 年 10 月 30 日起，因地籍重測完成，改稱為郡王祠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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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物樓高、型式、類型調查 

五妃廟周圍街區皆為中密度住宅區，各街廓之建物樓高、型式、類型現況如下

說明與圖 2-18 至圖 2-22。 

（一）五妃廟西側街廓 

本街廓與五妃廟相隔 6 公尺巷道（CD-39-6M），為中低密度住宅區（住４），

街廓內多為 5 層樓以下之獨棟或雙併建築，巷道尺度狹小。但街廓最南側

中，有 3 處開發規模較大，其中一棟樓層數達 7 樓（屋凸為第 8 層），且

位於五妃廟正後方背景中，對於五妃廟背景景觀已有衝擊。 

另有一棟亦達 7 層樓，也位於五妃廟正後方背景中，但由於距離稍遠，且

被五妃廟後面植栽遮蔽，才得以不影響五妃廟背景景觀。 

（二）五妃廟北側街廓 

本街廓與五妃廟街廓以五妃街（CD-19-9M）相隔，位於五妃廟正門對面，

為中低密度住宅區，本區建物除了面向五妃街之連棟 4 樓公寓外，其餘多

為 3 樓以下建築，其中設有庭園的獨棟建築，營造此街廓特有的庭院綠美

化特色，此街廓亦有許多公共建築，如市長官邸、議長宿舍、社區活動中

心及小型運動空間等。 

（三）五妃廟東北側街廓 

本街廓從五妃街、慶中街路口起，沿慶中街向北延伸，與臺南大學直接相

連，其間無計畫道路分隔，街廓內有多棟 6 層樓以上之公寓或大樓，並有

3 至 4 層樓之透天厝穿插於其中。 

（四）五妃廟東側街廓 

本街廓沿慶中街旁之建築物多已改建為 5 至 6 樓的公寓群，並有兩處 7 層

以上大樓，為計畫範圍內建築量體最大之區域。且慶中街僅為 9 公尺道路，

對於五妃廟街廓有較壓迫之虞。 

（五）五妃廟南側、西南側街廓 

主要為棒球場、水都；B6 街廓則為臺鹽公司所有，兩街廓之建築物皆已退

縮，未直接緊鄰健康路。 

（七）樹林街以南區域街廓 

此地區之建築型式以 4 樓以下獨棟透天與連棟公寓為主，沿慶中街兩側具

有幾處 7 層以上建築穿插於低矮的建築中，使得此地區呈現較為混亂的空

間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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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 建築樓高調查圖 

  

圖 2-19 建築量體現況模擬圖（左：南向；右：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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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 建築量體現況模擬圖（左：西向；右：東向） 

 

圖 2-21 建築型式調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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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建築類別調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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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築物立面色彩、材質調查 

五妃廟周圍各街廓之建築物色彩與材質現況如下說明與圖 2-24 至圖 2-25。 

（一）五妃廟西側街廓 

本街廓與五妃廟相隔一條小巷道，建築外觀色彩以紅色面磚為主，其次為

黃色系的磁磚／丁掛磚材質建築。 

（二）五妃廟北側街廓 

本街廓與五妃廟以五妃街相隔，位於五妃廟正門對面之連棟公寓為橙色系

建築，另有獨棟透天建築外觀以白灰色為主，整體而言磁磚／丁掛磚材質

為主要立面材質。 

（三）五妃廟東側街廓 

本街廓內大型公寓量體以白色系為主，其次為黃色系建築，主要立面材質

皆使用磁磚／丁掛磚。 

（四）樹林街以南街廓 

此地區之建築立面材質與其他街廓相似，皆以磁磚／丁掛磚為主，立面色

彩則以紅色系、橙色系、黃色系與白色為多，具有幾處零星分布的鐵皮材

質、綠色系建築。 

分析各街廓建築立面色彩，以孟塞爾(Munsell)色彩系統表現如圖 2-23，研究

範圍內主要建築立面色彩分布在孟塞爾(Munsell)色相環中「紅（R）、紅黃（YR）、
黃（Y）」區間，包括五妃廟古蹟本體及街廓圍牆亦在前述色彩區間。 

   

R 系 Y 系 YR 系 

圖 2-23 建築外觀色彩分析（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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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 建築立面色彩調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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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5 建築立面材質調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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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五妃廟歷史沿革與歷次整修概要 

1683 年（明永曆 37 年）六月間，施琅率清軍攻破澎湖，鄭延平王世孫鄭克塽議

降，寧靖王朱術桂見大勢已去，決心殉死，其五位姬妾「袁氏」、「王氏」、「勝妾秀姑」、

「梅姐」、「荷姐」為隨寧靖王保全氣節，便先行自縊。寧靖王將五位姬妾安葬於今五

妃廟址後亦自縊。該處始稱做「五烈墓」11，至清康熙末年則改稱「五妃墓」，後人為

追念五妃的貞潔忠義，遂於墓前建廟祭拜。 

1746 年（清乾隆 11 年）因廟宇荒頹，巡台御史隨即命人修繕，並於正殿內，五

妃神像後之背牆上，鑲有「寧靖王從死五妃墓」。除了墓塋與墓廟，廟右側尚有義靈

君祠，係為兩位侍宦殉死的埋骨處，並在南門外立「五妃墓道碑」
12，刻有「弔五妃

墓」詩。而後於 1751 年（清乾隆 16 年）、1876 年（清光緒 4 年），分別由臺灣知縣

魯鼎梅、臺灣府仕紳吳昌記重修。 

1926 年（日昭和 01 年）則由時任愛國婦人會臺南州部長的喜多愛枝與其夫婿、

即臺南州知事喜多孝治共同倡議，並發起募款（圖 3-1、圖 3-3），於 1927 年 7 月至

10 月間，整修包括廟門、拜亭、兩廂及廟殿，甚至自南門外，途經第二高女校（現

中山國中）至桂子山上五妃廟的參拜道
13皆一併整修（圖 3-1）。喜多知事 14並於參拜

道的終端、五妃廟旁立「五妃之碑（圖 3-4）」，題詩讚揚五妃的偉大情操，並詳細述

說該次整修經過。 

 

圖 3-1 1926 年 10 月 16 日《重修五妃墓 費須五千圓》 

資料來源：漢珍數位圖書 臺灣日日新報清晰電子版網站 

  

                                                       
11 明末清初原稱「五烈墓」，至清康熙末年稱「五妃墓」（曾國恩，1987）。 
12 該石碑仍保存於大南門碑林中，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於 2015 年將其指定為一般古物。 
13 相當於 1910 年代開闢，現今的南門路（圓環至五妃街一帶），非日治時期以前的五妃墓道。 
14 喜多孝治於五妃廟整修期間即調職至樺太廳（今俄羅斯庫頁島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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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1927 年 07 月 02 日《五妃碑－參拜道，近日動工》報導 

資料來源：漢珍數位圖書 臺灣日日新報清晰電子版網站 

  

圖 3-3 愛國婦人會臺南州部五妃廟修築記錄 圖 3-4 五妃之碑現況 

資料來源：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沿革誌（檢索自

國立臺灣圖書館 日治時期圖書全文影像系統） 

 

1945 年（日昭和 20 年）3 月 1 日起，美軍針對臺南市發動空襲，五妃廟亦受波

及，廟前拜亭、西廂皆受損。1948 年（日昭和 23 年）由林森泉等人進行修繕；1949
年起，五妃廟周邊皆被違章建築所佔據，環境雜亂；1954 年起，陸續有地方人士開

始為了整頓五妃廟與其周邊環境而奔走。依據 1967 年，臺南市明寧靖王五妃廟管理

委員會編印的《明寧靖王五妃紀念特刊》所載，1966 年由林叔桓捐助，修築五妃廟

後方與街廓四周圍之擋土牆；沈蘇諒、蔡清塗、林耕宇募資修築正面台階；洪德發、

高金山捐資重漆瑩廟、修補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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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至 1977 年，臺南市政府推動「臺南市名勝古蹟整修三年計畫」，包括赤嵌

樓、五妃廟、延平郡王祠、接官亭、大東門、大南門及安平區等古蹟皆於此時期進行

整修，五妃廟廟體、圍牆、入口及整體環境皆在此期間再次整修，目前所見的紅色圍

牆即在此時建造（如圖 3-9）。後於 1983 年 12 月 28 日，五妃廟被指定為國家第一級

古蹟，後因《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法而改稱為「國定古蹟」，並於 1997 年整修後，直

到 2017 年受地震影響再次修繕。歷年修改建歷程如表 3-1。 

   

圖 3-5 周圍擋土牆於 1966 年修建前、後及現況（五妃與府中街口） 

  

圖 3-6 廟前台階於 1966 年修築後及現況 

  

圖 3-7 廟後墓寢 1966 年狀況與現況 

資料來源：明寧靖王五妃紀念特刊（1966 年照片） 

  

圖 3-8 1977 年整修後之五妃廟與現況 

資料來源：臺南市古蹟整理及觀光發展規劃報告（1977 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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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1977 年 09 月 22 日《臺南市名勝古蹟五妃廟》 

資料來源：自立晚報資料庫 

表 3-1 五妃廟修建歷程一覽表 

年代 說明 

1683 五妃始葬於此地 

1746 巡台滿御史修繕廟體，並立碑曰「寧靖王從死五妃墓」 

1751 臺灣知縣魯鼎梅重修 

1876 臺灣府仕紳吳昌記重修 

1927 愛國婦人會臺南州部募資整修廟門、拜亭、兩廂及廟殿，並立五妃之碑 

1945 美軍轟炸，損及廟前拜亭、西廂 

1948 林森泉募資修繕 

1949 五妃廟周邊皆被違章建築所佔據，環境雜亂 

1966 四周擋土牆、正面台階修築；瑩廟重新油漆、補修雨漏 

1975-1976 
臺南市政府推動「臺南市名勝古蹟整修三年計畫」，拆除違建、整理環

境，並建造現今朱紅色圍牆、大門，整修粉刷廟身，抽換木構架屋瓦 

1983 指定為第一級古蹟（現為國定古蹟） 

1997 整體修復完成 

2017 因地震受損，再次修繕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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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五妃廟周邊環境與區域發展變遷 

五妃廟位於臺南市中西區的最南側，由健康路、慶中街與五妃街所構成的街廓

中。此區域原為廣大沙丘（據說曾有七連峰），舊稱「魁斗山（或稱貴子山、桂子山、

鬼仔山）」。清國時期，位於南門城外，人煙稀少。日治時期前期，南門以南到現今臺

南機場北側，東西兩側約現今臺一線、臺十七甲線道路（鹽埕一帶）之間區域，皆劃

為桶盤淺庄。 

日治時期後期，因為市區改正第二期擴張計畫，桶盤淺庄、竹溪以北區域劃設現

況街廓，並逐漸建設臺南師範學院（今臺南大學）、第一高女校（今臺南女中）、第二

高女校（今中山國中）、野球場（今臺南市立棒球場）、水交社海軍官邸或宿舍等公共

建築；而戰後，五妃廟北側幾個街廓作為美軍眷區，當時興建許多獨棟或雙拼洋房建

築，對此區域的都市景觀有一定程度之影響。 

一、日治時期以前（1895 年以前） 

清國於康熙年間的 1684 年，將臺灣納入版圖，期望擔負起防衛東南各行省的

戰略位置，避免臺灣再度成為反清復明的基地。並於清康熙、乾隆年間各編製一次

臺灣輿圖，雖然未有精準的比例尺或經緯度，但已能發現部分相關資訊，由圖 3-
10 的部分《康熙臺灣輿圖》可發現當時桶盤淺聚落已經存在，而輿圖中雖標示寧

南坊大致位置，但卻未畫出城牆、城門；圖 3-11 的部分《乾隆臺灣輿圖》中則可

清楚看到大南門城與其南側的貴子山，桶盤淺、鹽埕等聚落則位於貴子山的東西兩

側。 

  

圖 3-10 康熙臺灣輿圖府城南門一帶 圖 3-11 乾隆臺灣輿圖府城南門一帶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網站 資料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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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1895 年臺灣府城並安平海口圖 

 
圖 3-13 1895 年臺灣府城並安平海口圖套疊現況 Google 地圖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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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1895 年臺灣府城並安平海口圖（圖 3-12）》與其套疊現況 Google Map
（圖 3-13），則清楚得知當時五妃廟東南方的桶盤淺庄大致為現今臺一線、生產路

交岔口一帶，西南方的鹽埕庄則是臺十七甲線與新都路交岔口一帶。而大、小南門

以南與上述東西兩側聚落之間區域則是有數座山丘的沙丘地形，並有竹溪由五妃

廟東側向西南方，經鹽埕庄的南側向西流出。 

此處沙丘被稱做櫻丘沙丘群，屬於臺南沙丘的西南側 15，其中現存者為水交社

公園內 16，標高為海拔 26.3 公尺的桂子山。距離現今桂子山東北方約 60 幾公尺處

的五妃廟，位處海拔高度約 8~9 公尺的沙丘上，諸多文獻亦稱其地名為桂子山 17，

亦有其他文獻稱其為魁斗山。 

18 世紀後半《續修臺灣府志》記載「魁斗山，在縣治南口里。三峰抖起，狀

若三台環拱郡學，行家謂文明之光。」1819 世紀前半《續修臺灣縣志》則描述「魁

斗山，在邑城南，其脈自東南來，至正南徒起三峰，狀若三台星，為府學文廟拱案。

又磻屈蜿蜒，以至西南，勢若內抱，形家所謂下砂者是也。邑來脈甚長，而所謂下

砂者至此。」19皆與圖 3-12 中數座砂丘的地理環境相符合。 

另《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26 年 10 月 16 日報導「臺南市寧南門外桂子山

麓之五妃娘廟。由愛國婦人會臺南支部員。提議重修。後託宇宿技師。赴實地踏查。

結果重修經費。約需五千圓。而該廟固有之地。周圍有二百坪。因年代湮遠。界址

無從查考且附近荒塚壘壘。故此番重修之際。擬為整理。廟亦不改舊式。以存臺南

史跡。俾春秋佳日。市人士可以懷古憑弔云。」20亦表明五妃廟位在大南門外桂子

山腳。惟時至今日，此沙丘地形已不復見，僅存五妃廟街廓較高之地勢與水交社公

園內的桂子山山丘。 

二、日治時期（1895 年至 1945 年） 

（一）前期（1895 年至 1915 年） 

日治時期前期，臺灣總督府致力於臺灣各地資源盤點、市區改正計畫擬定

等規劃性工作。由《1904 年兩萬分之一台灣堡圖（圖 3-14）》與其套疊現

況 Google Map（圖 3-15）可得知五妃廟及其周邊環境尚無變化，僅整個

大區域的行政區被劃設為「桶盤淺庄」。而 1911 年公告的《臺南市市區改

正計畫圖
21》仍著重於府城城牆範圍內，五妃廟一帶尚無規劃。  

                                                       
15 張瑞津、石再添、陳翰霖（1996）。台灣西南部海岸平原地形變遷之研究。師大地理研究報告第 26 期，臺北：
臺灣師範大學。 

16 水交社公園西側眷村一帶，過去尚有另一汐見沙丘（或夕陽沙丘），1929 年臺南市市區擴張計畫（昭和 4 年 5
月 25 日臺南州告示第 102 號）亦預計將此區域劃設為汐見町，因戰爭而未實現。 

17 盧泰康、李匡悌（2009）。發現臺南水交社前清墓葬群。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臺南市文化觀光處。 
18 余文儀（1764）。續修臺灣府志 卷之一 封域 山水 臺灣縣。臺北：大通書局（1984 年出版，P9）。 
19 謝金鑾、鄭兼才（1807）。續修臺灣縣志 卷之一 地志 山水（附勝蹟）。臺北：大通書局（1984 年出版，P19）。 
20 未標作者（1926 年 10 月 16 日）。重修五妃墓 費須五千圓。臺灣日日新報。取自漢珍數位圖書：臺灣日日新
報清晰電子版網站。 

21 1911 年（日明治 44 年）7 月 23 日臺南廳告示第 7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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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1904 年兩萬分之一臺灣堡圖 

 
圖 3-15 1904 年兩萬分之一臺灣堡圖套疊現況 Google 地圖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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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1911 年六千分之一臺南市市區改正計畫圖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 

（二）中期（1915 年至 1937 年） 

自 1911 年公告臺南市區改正計畫後，臺南州廳與臺南市役所除了陸續展

開各項市區改正工程外，亦有數次計畫變更，由圖 3-17 的 1920 年市區改

正變更計畫圖中，可發現已有五妃廟周邊環境的改正計畫，但實際開闢工

程仍是以舊城範圍內為主，南門城外則都是學校的闢建，包括臺南師範學

校（今臺南大學）、第一公學校（今臺南大學附設小學）、第一高女校（今

臺南女中）、第二高女校（今家齊中學）等等，都在 1920 年代設立。 

1929 年，臺南州廳公告「臺南市區計畫擴張及市區改正計畫一部分變更」
22，如圖 3-19，五妃廟所在地被劃設為綠園，且周邊街廓規劃也正式定案，

當時報紙也針對臺南市區計畫向南擴張、多處新綠園的規劃做了不少討論

與報導（如圖 3-20），並且在圖 3-21《地番入臺南市地圖》中，發現南門

城外的街廓皆已開闢完成。  

                                                       
22 1929 年（昭和 4 年）5 月 25 日臺南州告示第 102 號。 



 

3-12 

因此藉由臺灣總督府檔案之搜尋，發現 1932 年臺南市役所曾透過臺南州

廳，向臺灣總督府申請預算追加的補助，並在 1933 年再次申請設計變更

的預算補助。如圖 3-22《市區改正工事設計書》所示，工程範圍為「南門

町一丁目至縱貫道路」，即現今南門公園一帶至臺一線，且圖 3-23《昭和

七年度市區改正位置圖》更直接標示出工程範圍為現今南門路與健康路，

因此可推測周邊街廓應是搭配這兩條主要道路一併開闢。 

 

圖 3-17 1920 年六千分之一臺南市區改正圖 

 

圖 3-18 1921 年兩萬分之一地形圖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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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 1920 年六千分之一臺南市區改正圖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 

 
圖 3-20 1929 年 5 月 31 日臺灣日日新報導

23 

資料來源：漢珍數位圖書 臺灣日日新報清晰電子版網站 

  

                                                       
23 臺灣日日新報日文版（1929 年 05 月 31 日）。新『臺南市』には數箇所の綠園 近く吿示さるべき 新都市の計
畫案。取自漢珍數位圖書：臺灣日日新報清晰電子版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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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1933 年六千分之一地番入臺南市地圖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 

 

圖 3-22 1932 年南門町一丁目至縱貫道路市區改正工事設計書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總督府檔案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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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1932 年年（日昭和 7 年）市區改正位置圖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總督府檔案查詢系統 

（三）晚期（1937 年至 1945 年） 

日治時期晚期，臺南市役所持續開闢健康路以南的公共設施，除了運動設

施外，水交社（日本海軍將官的親睦團體）、海軍航空隊宿舍，以及更南邊

的臺南機場，皆在這個時期完成。比較圖 3-24 的 1941 年 24《臺南市都市

計畫圖》與圖 3-25、戰後 1947 年的航照影像，可知日治時期晚期的五妃

廟街廓雖然已開闢，但內部仍維持其丘陵地形，廟前至五妃街的通道與現

今大致相同，但廟後連通健康路的通道則已不存在。 

再由上述兩圖對照，五妃街東段（慶中街以東）於 1941 年都市計畫圖已規

劃，但於戰後 1947 年仍未開闢 25。並可得知 1941 年，五妃廟周邊宿舍群，

僅樹林街至南寧街之間區塊（黃色框線）開闢。1947 年，五妃廟所在街廓

的鄰街街廓（藍色框線）皆已開闢，亦包括今南門路西側街廓，且皆為成

排、有庭園之獨棟宿舍，宿舍間之巷弄紋理亦多留存至今。  

                                                       
24 1941 年（昭和 16 年）7 月 18 日總督府告示第 579 號公告「臺南都市計畫區域及都市計畫變更」。 
25 五妃街東段於 1999 年至 2002 年之間開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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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1941 年臺南都市計畫圖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 

 

圖 3-25 1947 年臺南市航照影像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本計畫改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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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本節彙整日治時期期間，1916 年至 1929 年於台灣日日新報上，與五妃廟

相關之報導，1920 年代以前，五妃廟即因其歷史典故，被視為名勝景點；

1926 年起則多是愛國婦人會臺南州部勸募及修復五妃廟之報導，並且在臺

南市區改正擴張計畫中，五妃廟則被以南門之外重要綠園之定位來開發，

周邊的宿舍群街廓則多在 1930 至 1940 年代陸續開闢。表 3-2 所列相關報

導詳見附錄一。 

表 3-2 台灣日日新報關於五妃廟報導一覽表 

日期 語言 標題 

1916/03/03 日語 
趣味津津たる 臺灣の名所舊跡(上)-清朝時代の遺跡の數數-我が文明

移入後の名所-臺南廳 市の内外 

1916/03/13 日語 
臺灣島内を如何に旅行す可き-到る處名所舊跡多し-衞生設備充分行

はる-一週間旅行日程 第四日 

1919/03/02 漢語 臺南師範敷地 

1926/09/25 日語 五妃の墓 臺南愛婦で 修繕する 

1926/09/25 漢語 愛國婦人會員 議修五妃墓 

1926/09/30 日語 五妃の碑修覆 愛婦の打合 

1926/10/16 漢語 重修五妃墓 費須五千圓 

1926/11/05 漢語 五妃廟重修捐款 頗得佳績 

1927/01/18 漢語 五妃廟重修募款 成績甚佳 

1927/01/23 漢語 臺南市區改正 擴張線調查中 

1927/04/14 漢語 五妃廟捐款 尚未滿豫定之數 

1927/07/02 日語 五妃の碑 參詣道共 近く起工 

1927/08/06 漢語 臺南五妃廟 興工寧南門 亦將修築 

1927/10/01 日語 舊都臺南で 廢れ行く舊蹟 新に職員を設けて 調查保護に當る 

1927/10/05 漢語 臺南五妃廟擧修繕竣工式 

1927/10/11 漢語 五妃廟重修 竣工祭典 頗呈盛況 

1927/11/18 日語 臺南市の舊蹟補修工事 栗山技師調查 

1927/11/19 漢語 臺南市附近 舊蹟保存 州費補修 

1928/07/05 漢語 臺南市區改正委員會 俟長官抵任開會 

1928/08/15 日語 臺南市區改正 第二期計畫 州當局に於て考慮中 

1928/08/16 漢語 臺南市區改正二期計畫 當局考慮中 

1929/05/31 日語 新『臺南市』には數箇所の綠園 近く吿示さるべき 新都市の計畫案 
資料來源：台灣日日新報，整理自取自漢珍數位圖書：臺灣日日新報清晰電子版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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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戰後至今（1945 年至 2017 年） 

戰後初期的都市與街道景象多維持日治時期特色，不過因美軍於 1950 至 60
年代駐軍臺南機場，機場北側區域成為美軍招待所和俱樂部所在，美軍眷區及招待

所形塑出不同的街區特質，以獨棟、外側設有庭園的洋房建築成為特色，並影響了

五妃廟周邊街廓，如今尚可見許多建築仍保有當時特色。而 1970 年代，美軍俱樂

部測走後，坐落的小山丘被剷平，改建為現在的勞工育樂中心與松柏育樂中心（蕭

文，2014）。 

另外 1960 年代起開始調整行政區或路名，不再使用「町」，各道路亦取路名，

例如今南門路原取名為「文廟路」等等。而都市計畫部分，1949 年公告臺南市都

市計畫（公共設施部分）、1956 年公告使用分區部分；1979 年公告擴大變更臺南市

主要計畫；1983 年隨著通盤檢討主要計畫；中西區的都市形貌開始因為市地重劃

或高度開發有所影響。 

本區域建築景觀也在 1980 年代起，開始大幅度地轉變，日治時期末期所興建

的宿舍群逐漸消失，目前僅餘臺南大學鄰慶中街側，尚能略見一二。然而受美軍影

響的庭園式獨棟或雙拼住宅至今仍是本區域的特色建築（圖 3-26 左、中）。 

如今本區域除了維持原有高品質的住宅環境與機能外，也因為臺南大學帶來

的學生人潮，慶中街、五妃廟等街道形成餐飲、服飾等零售業的聚集處，但整體生

活環境仍維持良好，尚無明顯的過度開發與高強度商業於本區域出現。而且健康路

南側，體育場、棒球場、竹溪周邊，亦陸續出現更多新式、獨棟，甚至別墅型住宅

（圖 3-26 右）。 

 

 

 

  

五妃廟對面連棟住宅與公寓 五妃廟北側特色獨棟住宅 竹溪一帶新式獨棟住宅 

圖 3-26 研究範圍內較具特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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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五妃廟周邊行政區劃變遷 

五妃廟一帶於明鄭、清國時期，乃至日治初期，皆屬於仁和里桶盤淺庄 26。日治

時期起，有相對精確之測量製圖，因此能夠套疊行政區界，進行比對 27。日治時期初

期仍沿用清國末期的行政區劃，但 1900 年代後的「縣廳制」時期，實際上「堡里」

已無行政功能，而五妃廟所在的桶盤淺庄鄰接於當時臺南市南側（圖 3-27 左）。 

1929 改為「州廳制」之後，桶盤淺與其他鄰接 1900 年代臺南市的庄，皆併入臺

南市（圖 3-27 右），經過市區改正之區域，則會重新規劃，改以「町」做為最基層之

行政區界。然桶盤淺庄直到二戰末期，僅有最北側、原南門之外，劃設昭和町、乃木

町（圖 3-28），而五妃街所在及其東、西、南側街廓雖已完成市區改正，但原規劃之

行政區「汐見町」並未實施。 

目前五妃廟街廓位於中西區五妃里，西鄰大南；東鄰郡王與法華；南接南區竹溪

里。另外臺南市政府正在執行里鄰調整，五妃廟所在之五妃里將與其北側之郡王里合

併為郡王里，並與東側之法華里進行里界調整，並於 2018 年 01 月 29 日起實施
28。 

 

圖 3-27 計畫範圍套疊 1900（左）、1930（右）年代行政區界圖 

  

                                                       
26 比仁和里更上一層之行政區界，於明鄭、清國時期有多次演變，本處未加以贅述。 
27 日治時期亦多次改制行政區，本節以變化較大之 1900、1930 年代說明之。 
28 依據 2017 年 11 月 10 日府民區字第 1061176905A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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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8 現今中西區里界套疊日治時期最後版本之町界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本計畫改繪 

備註：中西區里界於 2018 年 01 月 29 日起將重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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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歷史價值論述與探討 

一、古蹟本體以外，得以體現整體古蹟價值等元素之指認及其歷史沿革 

五妃廟所在街廓在 1932 年以「南門外的新綠園」之姿開闢後，其範圍便維持

至今，得以體現整體古蹟價值相關元素多在本街廓之中。由圖 3-29 左上，五妃廟

古蹟本體坐落於街廓中心位置，包括廟宇本身及其後方墓塋（圖 3-29A），而墓塋

外尚有一半月形圍牆加以保護。前述古蹟本體外，最重要的兩項元素為「義靈君祠

墓（圖 3-29B）」及「五妃之碑（圖 3-29C）」。另外尚有現存於大南門碑林的「五妃

墓道碑」，以下分述其歷史沿革。 

 

圖 3-29 五妃廟街廓內古蹟本體與其他具歷史價值元素 

資料來源：農林航空測量研究所、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本計畫改繪 

（一）義靈君祠（圖 3-29B） 

位於五妃廟本體東南側約 5 公尺處，碑銘「義靈君之佳瑩」，為義靈君墓，

係當年殉死兩侍宦埋骨處。後人有感兩位太監地位低微，卻如此忠烈。乃

旁葬於五妃墓旁，以崇祀其忠魂義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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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妃之碑（圖 3-29C） 

本碑立於 1927 年（日昭和 2 年），用以紀錄當時五妃廟重修。該次重修緣

起於愛國婦人會臺南州部長「喜多愛枝 29」偶訪其地，感慨五妃塚鎖於荒

煙蔓草，乃率先倡修，擴使荒陋廟宇煥然新象。碑文為臺南州知事喜多孝

治所撰，除詳述五妃廟沿革與該次重修經過，文末尚附歌詠五妃節烈四言

詩一首，以讚嘆五妃節義，永世感懷。（國立臺灣大學，2005）碑的尺寸大

小為高 169 公分、寬 89 公分（不含目前底座）；版飾行款為「額刻碑題」。 

（三）五妃墓道碑（圖 3-30） 

本碑立於 1746 年（清乾隆 11 年），巡臺滿人御史六十七、漢人御史范咸

等兩人崇仰明寧靖王從死五位姬妾的貞烈，除命臺灣海防同知方邦基修繕

「五烈墓」外，並於墓前建廟。六十七與范咸分別撰文與作弔五妃墓絕句，

表彰貞烈，仝刻於碑上以誌此事。（國立臺灣大學，2005）碑的尺寸大小為

高 241 公分、寬 82 公分；版飾行款為「額刻碑題」。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

處於 2015 年將其指定為一般古物 30。 

 
圖 3-30 五妃墓道碑現況 

  

                                                       
29 當時愛國婦人會各州部長皆由該州知事之妻擔任，喜多愛枝為當時時任臺南州知事喜多孝治之妻。 
30 公告日期：2015 年 5 月 11 日；公告文號：府文資處字第 1040415095B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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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得以彰顯古蹟價值之外貌立面及其觀覽通道之認定及論述。 

（一）五妃墓道 

巡台御史於 1746 年立五妃墓道碑於大南門城外，不難理解當時出大南門

城後，繼續往南，便可通至五妃廟。許丙丁 31（1967）亦曾於《明寧靖王

五妃紀念特刊》撰文提及五妃墓道之變遷「…出大南城門數十步路的右旁

邊有五妃墓道碑，一路過來的羊腸小徑蔓草叢生，罕有人跡因此村人叫為

鬼仔山。五妃廟是一座紅磚砌成的…」，又提到「我在童年所看到的魁斗山

是個風景優美，有七個沙丘連成一串，峰巒聳峙林木蔥鬱時聞鳥語泉聲，

故妃廟因烈為臺南十二景之一。」 

由於許丙丁出生於 1899 年，對照 1904 年台灣堡圖，大南門城外僅有一條

通往南方的道路（圖 3-31 橘色線段）被記載，可見通往五妃廟的道路確實

為「羊腸小徑」，以致台灣堡圖未繪製之。再由圖 3-32，可見 1921 年，現

今南門路以開闢到與五妃街交岔口一帶，依然無法辨識五妃墓道的正確位

置。因此就現況已經無法得知當時稱作五妃墓道之小徑。 

另外，1926 年 10 月 16 日臺灣日日新報《重修五妃墓 費須五千圓》報導

中提及（圖 3-2），愛國婦人會整修五妃廟同時，一併整修了參拜道約 900
公尺 32。由此距離可推測其所指參拜道，應為今南門路，自南門城外，途

經第二高女校（今中山國中）至與今五妃街交岔口一帶。 

  

圖 3-31 1904 年臺灣堡圖套疊現今路網 圖 3-32 1921 年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套疊現今

Google 地圖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本計畫改繪 

  

                                                       
31 許丙丁（1899 年 9 月 24 日－1977 年 7 月 19 日），字鏡汀，號綠珊盧主人，臺灣臺南人，日治時期曾任警務
人員。戰後任臺南市議會參議員、市議員，亦是著名的流行音樂家，文學家。 

32 當時報導記載長度約 500 餘間，一間約 6 尺（1.818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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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妃廟觀覽通道 

五妃廟所在街廓之地勢為所在區域高點，且目前有圍牆（平均約 3 至 4 公

尺高）環繞街廓四周，由四周道路無法觀看到五妃廟古蹟本體。因此探討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4 條所稱「觀覽之通道」時，就現況必須是攀上五

妃廟街廓入口階梯（如圖 3-33）後的硬質鋪面至五妃廟古蹟本體沿途。 

五妃廟之正殿採用硬山式的燕尾翹脊屋頂，正殿前立四柱歇山馬背式屋頂

的拜亭，安彩繪門神的門扇四樘，做為廟的出入口。門的左右，紅色的院

牆連接左右兩護龍的山牆面，與三弧形馬背屋脊（圖 3-34），造型上相對

其他廟宇簡單，但其曲線優美（曾國恩，1986）。是五妃廟最為重要的立面，

且能夠彰顯其古蹟價值，因此廟前之硬質鋪面勢必為觀覽通道一部分。 

然五妃廟坐西南朝東北，公園入口則是南北向，兩者之間並未直接相對，

而是由入口階梯處，開始以曲折硬質鋪面道路，引導民眾至五妃廟前，且

就其公園性質，區域內許多樹木皆栽植數十年，而形成沿途路徑的特殊景

觀體驗，如圖 3-36 至圖 3-38，可發現攀上入口階梯處後，眼前一片綠意，

綠意之間可稍微看見五妃廟，沿鋪面行走亦是如此，直到轉彎、進入五妃

廟正前方，則眼前豁然開朗，視線內便可見五妃廟正立面。 

圖 3-39 則是由塋墓後方往東北方觀看，可看到墓廟背面、墓廟東南側的義

靈君祠；而圖 3-40 則是由義靈君祠看往塋墓、墓廟側面與前方廣場，這些

五妃廟相關元素之間皆能通視。因此由前述幾處重要視角連線，則可整合

出如圖 3-45 之觀覽通道，範圍內若需裝設人造設施，皆不得遮蔽或遮蔽於

各元素的視線之間 33。 

  

圖 3-33 五妃廟街廓入口處階梯 圖 3-34 五妃廟古蹟本體正立面 

  

                                                       
33 五妃廟與其北側五妃之碑間，受到樹木遮擋，未能完全通視，但樹木為本區重要元素，亦不可輕易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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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5 五妃廟街廓內各重要景觀視角標示 

資料來源：農林航空測量研究所、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本計畫改繪 

 
圖 3-36 五妃廟入口階梯上景觀（圖 3-35ａ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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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7 圖 3-35ｂ視角之景觀 

 

圖 3-38 圖 3-35ｃ視角之景觀 

 
圖 3-39 五妃廟後方往其背面立面觀看之景觀（圖 3-35ｄ視角） 

 
圖 3-40 義靈君祠往五妃廟側面觀看之景觀（圖 3-35ｅ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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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 五妃廟街廓內最高點望健康路南側觀看之景觀（圖 3-35ｆ視角） 

 

圖 3-42 五妃廟廟門前巷外觀看之景觀（圖 3-35ｇ視角） 

 

圖 3-43 五妃之碑前往街廓北側觀看之景觀（圖 3-35ｈ視角） 

 
圖 3-44 五妃廟入口階梯上方往對街觀看之景觀（圖 3-35ｉ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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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5 五妃廟古蹟觀覽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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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妃廟四周天際線景觀 

對於類型為廟宇的古蹟而言，除了其正立面為最具文化資產價值之立面外，

觀看正立面時，廟宇背景的天際線景觀亦相當重要。目前五妃廟正後方已

被一棟 7 層樓建築的屋凸（共約 8 層樓）所影響（圖 3-46），2010 年「國

定古蹟台南市五妃廟古蹟保存計畫」中，曾建議於五妃廟後方補植樹木（圖

3-47），以遮蔽該棟建築物，降低既存建築物所造成之衝擊。 

再由圖 3-42 至圖 3-44，可發現由五妃廟向街廓北側至東南側觀看，皆為高

大、茂盛樹木，遮蔽北側、東側建築物，使五妃廟適度與周邊環境隔離，

產生獨特、幽靜的氛圍，是目前臺南市區中，相當少見的環境。 

本計畫以「觀賞者於最適觀賞點（五妃廟前 15 公尺、鋪面廣場邊緣）觀賞

五妃廟時，以觀賞者視點至該五妃廟最高點所形成的視角延伸線，向後方

延伸所產生的垂直高度（圖 3-47）」之計算方式」（曾憲嫻，2016），配合五

妃廟街廓高於周邊環境約 2 至 3 公尺之高程，求出與五妃廟本體 60 公尺

距離之建築物高度應在 21.8 公尺以下，才不至影響五妃廟背景景觀、造成

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內部之壓迫感，而 120 公尺距離之限高應為 30.6 公尺、

180 公尺距離之限高應為 39.2 公尺。 

上述方式以古蹟本體外邊緣線外擴之距離進行計算，各層規範範圍多接近

圓形，於實際管制時，恐有界線模糊之虞。因而建議搭配如圖 3-54 之退縮

建築牆面線一併考量，以計畫道路境界線、牆面線為規範範圍之基準，分

為如圖 5-8，兩層次規範範圍，分別 22 公尺高、6 層樓與 31.5 公尺高、9
層樓之建築物高度限制，詳參表 5-3。 

 
圖 3-46 五妃廟背景景觀現況（圖 3-35ｊ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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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7 五妃廟廟前視覺延伸線與後方建築物限高示意圖 

資料來源：國定古蹟台南市五妃廟古蹟保存計畫成果報告書，本計畫改繪 

 

圖 3-48 五妃廟所在街廓臨接街廓樓層數限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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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蹟定著土地周邊範圍及緩衝區之認定及論述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所定營建

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之範圍，主管機關得就各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

築群四周之地籍、街廓、紋理等條件認定之。前項範圍至少應包括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定著土地鄰接、隔道路鄰接之建築基地。」規定，五妃廟古

蹟定著土地（郡王祠段 1738 地號）及其鄰接基地（郡王祠段 1739、1740 等兩筆地

號）即如圖 3-49 所示。 

另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本法第三十八條所定古蹟定著

土地之周邊，以古蹟定著土地所在街廓及隔都市計畫道路之相鄰街廓為範圍。前項

範圍，主管機關得就街廓型態、地籍現況、環境景觀或所在地都市計畫相關規定，

進行必要之調整。第一項所稱街廓，指以都市計畫道路境界線及永久性空地圍成之

土地。」規定，「古蹟定著土地之周邊」應如圖 3-50 所示。 

前述兩範圍為古蹟保存計畫擬定前，通則性之規範範圍，然訂定古蹟保存計畫

時，得就街廓型態、地籍現況、環境景觀或所在地都市計畫相關規定，進行必要之

調整。本節綜整前述相關論述，建議設定為「五妃廟古蹟保存區」、「五妃廟古蹟保

存區周邊範圍」等兩層次之規範範圍。 

 

圖 3-49 五妃廟定著土地及其鄰接基地（依據施行細則第 2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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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0 五妃廟古蹟定著土地之周邊（依據施行細則第 23 條第 1 項） 

（一）五妃廟古蹟保存區之建議 

五妃廟古蹟定著土地（郡王祠段 1738 地號）及其鄰接基地（郡王祠段 1739、
1740 等兩筆地號）即如圖 3-49 所示，構成五妃街所在街廓，而本街廓之

使用分區已為古蹟保存區（古 7），且自 1932 年以「南門外的新綠園」之

姿開闢街廓以來，五妃廟古蹟本體位於其中，適度地與周邊街廓相隔絕，

甚少受周邊開發影響，因此建議維持古蹟保存區（古 7）與公園之現況，

而古蹟觀覽通道則規範如圖 3-45 所示。 

在現代保存理念中，文化資產與其周邊環境的共存關係是需要一併考量的，

例如日本多數的神社所在的區域通常即為城市中重要的綠地空間，是互相

依存的。而五妃廟之存在則與其地形有密切關係。1930 年代以前，府城南

門城外是稱做「桂子山」的廣大沙丘，且有數座相對較高的丘峰，五妃廟

所在區位則是丘峰之一，五妃廟街廓開闢時，丘峰地形則被留存下來、持

續至今，如今則僅存五妃廟所在與水交社公園內兩座丘峰（圖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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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五妃廟與其所在丘峰的依存關係，五妃廟街廓內（古蹟保存區 7）的

地形地貌與區內樹木應與五妃廟一併被持續保存，搭配公園之使用性質，

才得以留存街廓內獨特的氛圍與景觀。而區內之土地使用管制事項則於第

伍章第三節敘明。 

 
圖 3-51 五妃廟定著土地之周邊（依據施行細則第 23 條第 1 項） 

（二）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周邊範圍之建議 

將圖 3-50 對照 1947 年航照影像（圖 3-52），今健康路以北的街廓為 1930
至 40 年代陸續開闢為成排、有庭園之獨棟宿舍，而五妃廟所在街廓即是

此優良生活區域中的公園，再對照圖 3-53，可發現宿舍間之巷弄紋理亦多

留存至今，若再搭配對照圖 2-16，可得知五妃街四周街廓中的現有或既成

巷道多已分割，且部分產權已屬公有。 

並配合前述「五妃街四周天際線景觀」小節中，有關樓層數限制相關論述，

建議在不改變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周邊範圍內各街廓的使用分區別、使用強

度（住四、住五、住六）之下，透過新增都市設計準則來規範建築量體與

景觀，透過退縮建築、最大開發基地規模等管控，以避免合併基地、高樓

的開發而衝擊五妃廟周邊環境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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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2 1947 臺南市航照影像（五妃廟周邊） 

 
圖 3-53 五妃廟周邊都市計畫街廓與現有、既成巷道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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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五妃廟周邊街廓型態、地籍現況、環境景觀或所在地都市計畫相關規

定與前述相關論述，本計畫建議之「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周邊範圍」如圖 3-
54，其中 A 為五妃廟古蹟保存區，相關說明如前節，其他各範圍說明如下。 

1.中西區部分 

將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圖 3-54A）之西、北、東、東北側，隔道路鄰接街

廓依退縮建築管制，配合依據現有與既成巷道、地籍現況，劃設指定牆面

線，除了維持歷史紋理外，也藉此避免街廓內之大規模開發。而範圍內各

基地街建議規範建築外觀之色彩。 

（1）B 街廓內且隔道路臨接 A 之區域，除上述規定，建議再設定最大開發

基地規模、建築物高度等限制。 
（2）B 街廓內未與 A 臨接或隔道路鄰接之區域，建議僅規範退縮建築管制、

建築外觀色彩，而臨慶中街一側則規範退縮空間需設置無遮簷人行道。 

2.南區部分 

（1）C1：僅新增臨健康路側之退縮建築、建築物高度限制、建築外觀色彩

等規定，因此未將完整之體 1 用地納入。 
（2）C2：考量本街廓位於五妃廟後方，有衝擊其背景景觀之虞而納入，新

增同 C1 之退縮建築、建築物高度限制、建築外觀色彩等規定。 

四、計畫範圍內其他相關空間紋理論述及城鄉發展造成古蹟環境影響之說明 

（一）人行空間與植栽 

1920 年代起，隨著各級學校及其相關宿舍於五妃廟周邊陸續開闢，使得本

區域在臺南市都市計畫向南門城外擴張發展後，頗有郊區住宅區之氛圍，

而密集的行道樹栽種也成為此區環境品質較佳的表徵之一。檢視早期航照

影像（圖 3-55）可以發現植栽主要分布於鄰近校園內，及沿街的行道樹。 

現況則以五妃廟街廓北側、東側、南側皆有良好行道樹與人行空間，而慶

中街的行道樹或人行道植栽與人行空間則是斷斷續續地出現，直到與樹林

街交岔口一帶、臺南大學藝術特區則又較完整。 

因此建議將五妃街（南門路至健康路一段 170 巷）、慶中街（健康路至樹林

街）以景觀道路規劃，人行空間皆以無遮簷人行道為主，將五妃廟周邊良

好的景觀氛圍向東延伸至臺南大學校門口，也向北延伸，連接台南大學藝

術特區、樹林街。並進一步檢視五妃廟古蹟保存區東側人行道寬度較窄之

問題，亦探討西側圍牆退縮、讓出人行空間之可能性，以及全區圍牆降低

或改為視覺穿透式設計，以提升五妃廟與外部之連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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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4 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周邊範圍示意圖 

 
圖 3-55 1951 年（左）與 1975 年（右）臺南市舊航照影像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本計畫改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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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發基地規模與樓層數之關聯性 

依據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法定容積對中西區歷史街區之衝擊先期研究」案

第伍章第三節，針對臺南市中西區基地開發規模，提出分析與建議。 

該研究配合「臺南市歷史街區振興自治條例」中對於老屋之定義，統計區

內屬於 1971 年前之歷史老屋，發現建物投影面積為 30 至 60 平方公尺者

為大宗。再以現況之容積率及建蔽率回推，分析出 75 至 112.5 平方公尺之

開發基地面積，較容易產生出與歷史老屋類似尺度之建築物。 

然現代民眾偏好較大地坪之住宅，以建物地坪 150 至 180 平方公尺（約 50
至 60 坪）計算，則所需之基地面積為 187.5 至 225 平方公尺，建物樓層約

4 樓之建築；若採建蔽率 50%進行設計，取 225 平方公尺試算，將可提供

單層約 37.5 坪，至少 6 層樓之公寓式住宅。 

另一方面，若針對區內現況地籍面積進行分析，可發現區內之地籍面積多

在 100 至 300 平方公尺之間。雖然地籍地塊可能未合併，而無法直接判斷

地籍面積與開發規模之關係，但與上述建築物開發基地面積分析相對應，

依然可初步判斷 200 至 300 平方公尺之基地面積應為中西區需掌握的一個

門檻值。 

然而，市場偏好何種形式之住宅，尚需經過更加詳細的市場調查及分析，

因此基地開發規模面積之面積仍須經詳細研究。但由上述之計算中可以得

知，若將基地面積控制在 112.5 以下，其建物尺度將可能與歷史街區內之

歷史老屋尺度較為相近；而基地面積控制在 200 至 300 平方公尺，其建築

物可能形成之尺度尚在能接受的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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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法令研究 

第一節 文化資產相關法令 

第二節 土地使用相關法令 

第三節 建築管理與消防安全相關法令 

第四節 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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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文化資產相關法令 

本古蹟為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指定之國定古蹟，

主管機關為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本古蹟本體之修復及再利用、周邊地區之認定等事

項，悉依《文資法》及其相關子法辦理。 

依《文資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古蹟定著土地周邊範圍以古蹟定著土地所在街

廓及隔都市計畫道路之相鄰街廓為範圍，惟主管機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得依實際情

況調整。本計畫之各類計畫範圍劃定，如本計畫第一章第四節所示；其餘各項依《文

資法》得辦理之項目，因屬於都市計畫細部計畫之範疇，將配合次節土地使用相關法

令研析之結果，提出必要土地使用計畫調整之建議，以辦理後續變更作業。 

表 4-1 文化資產相關法令涉及本計畫訂定之條文一覽表 

法規名稱 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文化資產保

存法 
第 34 條 

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不得破壞古蹟、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之完整，

亦不得遮蓋其外貌或阻塞其觀覽之通道。 
有前項所列情形之虞者，於工程或開發行為

進行前，應經主管機關召開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審議會審議通過後，

始得為之。 

本計畫應載明本古蹟

之「觀覽之通道」，以

利主管機關審查營建

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

是否有作列之情事。 

文化資產保

存法 
第 37 條 

為維護古蹟並保全其環境景觀，主管機關應

會同有關機關訂定古蹟保存計畫，據以公告

實施。 
古蹟保存計畫公告實施後，依計畫內容應修

正或變更之區域計畫、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

計畫，相關主管機關應按各計畫所定期限辦

理變更作業。 
主管機關於擬定古蹟保存計畫過程中，應分

階段舉辦說明會、公聽會及公開展覽，並應

通知當地居民參與。 
第一項古蹟保存計畫之項目、內容、訂定程

序、公告、變更、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

定之。 

本計畫擬定之依據。 

文化資產保

存法 
第 38 條 

古蹟定著土地之周邊公私營建工程或其他開

發行為之申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都市

設計之審議時，應會同主管機關就公共開放

空間系統配置與其綠化、建築量體配置、高

度、造型、色彩及風格等影響古蹟風貌保存

之事項進行審查。 

本計畫應載明本古蹟

之「周邊」地區，以利

主管機關審查公私營

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

為對左列影響古蹟風

貌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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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 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文化資產保

存法 
第 39 條 

主管機關得就第三十七條古蹟保存計畫內

容，依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或國家公園

法等有關規定，編定、劃定或變更為古蹟保

存用地或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並

依本法相關規定予以保存維護。 
前項古蹟保存用地或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

或分區，對於開發行為、土地使用，基地面

積或基地內應保留空地之比率、容積率、基

地內前後側院之深度、寬度、建築物之形貌、

高度、色彩及有關交通、景觀等事項，得依

實際情況為必要規定及採取必要之獎勵措

施。 
前二項規定於歷史建築、紀念建築準用之。 
中央主管機關於擬定經行政院核定之國定古

蹟保存計畫，如影響當地居民權益，主管機

關除得依法辦理徵收外，其協議價購不受土

地徵收條例第十一條第四項之限制。 

本古蹟定著於都市土

地，故本計畫得依都

市計畫法變更土地使

用分區，並訂定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與

都市計準則，落實左

列第二項載明之相關

事項。 

文化資產保

存法施行細

則 
第 22 條 

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所定營建工程或其他

開發行為之範圍，主管機關得就各古蹟、歷

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四周之地籍、

街廓、紋理等條件認定之。前項範圍至少應

包括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

群定著土地鄰接、隔道路鄰接之建築基地。 

定明其範圍應至少包

括古蹟定著土地鄰接

或隔道路鄰接之建築

基地，因鄰接的開挖、

施工等開發行為，有

直接影響古蹟完整之

虞。 

文化資產保

存法施行細

則 
第 23 條 

本法第三十八條所定古蹟定著土地之周邊，

以古蹟定著土地所在街廓及隔都市計畫道路

之相鄰街廓為範圍。 
前項範圍，主管機關得就街廓型態、地籍現

況、環境景觀或所在地都市計畫相關規定，

進行必要之調整。 
第一項所稱街廓，指以都市計畫道路境界線

及永久性空地圍成之土地。 

本計畫應以左列條件

為原則，參考五妃廟

當地之街廓型態、地

籍現況、環境景觀與

都市計畫相關規定，

決定本古蹟之周邊範

圍，並提出本法第 38
條所列之規範事項，

以利都市設計審議。 
資料來源：《文化資產保存法》、《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古蹟保存計畫作業辦法》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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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土地使用相關法令 

一、土地使用管制與書圖製作規範 

本古蹟定著於都市土地，且尚未依《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建築管

理土地使用消防安全處理辦法》訂定因應計畫，依《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實施都市計畫之地區依都市計畫法管制，故除古蹟本體之外，本計畫所載明知

各項範圍，其土地使用悉依《都市計畫法》及其相關子法實施土地使用管制。爰本

計畫將依《古蹟保存計畫作業辦法》第 7 條之規定，以《都市計畫法》、《都市計畫

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與《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要點》規定之格式，提出辦理變更

臺南市主要計畫、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等都市計畫之建議。 

由於都市計畫已經具有相當完備的書圖製作規範，本古蹟位於都市土地，固本

計畫之土地使用變更建議圖、體制建構之部分，應比照上表所列之都市計畫主要計

畫與細部計畫書圖製作為原則；惟都市發展分析之部分，仍可適度予以簡化。 

本古蹟所定著之土地現已實施都市設計且已納入細部計畫。主要計畫依《都市

計畫法》須層報至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細部計畫則僅需由臺南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即可核定、發布實施。考量土地使用計畫變更之行政作業時程，

本計畫將盡量避免涉及變更主要計畫，在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的範疇內完成有關保

全周邊環境景觀之必要的都市計畫變更。 

依現行之法令，辦理都市設計之法令依據為《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

法》，非屬《都市計畫法》規定應辦理之項目。都市設計準則之新增或修訂，除了

可依《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或第 27 條，以通盤檢討或迅行變更細部計畫的方式

辦理之外，亦可另行公告訂定都市設計準則。本計畫建議倘若古蹟保存計畫之內容

不涉及使用用地或分區之變更或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之修訂，則可逕依《都市計

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訂定都市設計準則對建造行為之外觀形貌與以規範，使

《文資法》第 34 條、第 38 條之執行有所依據。 

截至 2017 年 12 月中旬，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已經完

成公開展覽，報請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中。為確保計畫時效，且本古蹟之古

蹟保存區已經劃設且形狀完整之情況下，本計畫建議先以訂定較為明確之都市設

計準則的方式作為保全古蹟及其周邊環境景觀的具體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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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土地使用相關法令涉及本計畫訂定之條文一覽表 

法規名稱 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區域計畫

法施行細

則 
第 10 條 

區域土地應符合土地分區使用計畫，並依下列規定

管制： 
一、都市土地：包括已發布都市計畫及依都市計畫

法第八十一條規定為新訂都市計畫或擴大都市計

畫而先行劃定計畫地區範圍，實施禁建之土地；其

使用依都市計畫法管制之。 
二、非都市土地：指都市土地以外之土地；其使用

依本法第十五條規定訂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管制之。 
前項範圍內依國家公園法劃定之國家公園土地，依

國家公園計畫管制之。 

實施都市計畫之都

市土地，其土地使

用依都市計畫法管

制。故本計畫不涉

及區域計畫、非都

市土地使用分區或

使用地編定之變

更。 

都市計畫

法 
第 4 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

轄市政府；在縣（市）（局）為縣（市）（局）政府。 

規定都市計畫的主

管機關。以本古蹟

而言，所在地之都

市計畫主管機關為

臺南市政府 (都市

發展局)。 

都市計畫

法 
第 6 條 

直轄市及縣（市）（局）政府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

之土地，得限制其使用人為妨礙都市計畫之使用。 

規定都市計畫得對

其計畫範圍內土地

之使用。 

市計畫法 第 15 條 

市鎮計畫應先擬定主要計畫書，並視其實際情形，

就左列事項分別表明之： 
一、當地自然、社會及經濟狀況之調查與分析。 
二、行政區域及計畫地區範圍。 
三、人口之成長、分布、組成、計畫年期內人口與

經濟發展之推計。 
四、住宅、商業、工業及其他土地使用之配置。 
五、名勝、古蹟及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

之建築。 
六、主要道路及其他公眾運輸系統。 
七、主要上下水道系統。 
八、學校用地、大型公園、批發市場及供作全部計

畫地區範圍使用之公共設施用地。 
九、實施進度及經費。 
十、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前項主要計畫書，除用文字、圖表說明外，應附主

要計畫圖，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一萬分之一；其實施

進度以五年為一期，最長不得超過二十五年。 

規定都市計畫之主

要計畫應辦理事

項。由於土地使用

分區之調整可能涉

及主要計畫變更，

本計畫將適當表明

左列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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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 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都市計畫

法 
第 22 條 

細部計畫應以細部計畫書及細部計畫圖就左列事

項表明之： 
一、計畫地區範圍。 
二、居住密度及容納人口。 
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四、事業及財務計畫。 
五、道路系統。 
六、地區性之公共設施用地。 
七、其他。 
前項細部計畫圖比例尺不得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 

規定都市計畫之細

部計畫應辦理之事

項。依《文資法》第

34、37、38 條所提

出之土地使用計畫

調整之建議，將以

細部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的方

式實施，故涉及細

部計畫之變更。 

都市計畫

法 
第 32 條 

都市計畫得劃定住宅、商業、工業等使用區，並得

視實際情況，劃定其他使用區或特定專用區。 
前項各使用區，得視實際需要，再予劃分，分別予

以不同程度之使用管制。 

規定都市計畫得劃

設使用分區並予以

管制。 

都市計畫

法 
第 39 條 

對於都市計畫各使用區及特定專用區內土地及建

築物之使用、基地面積或基地內應保留空地之比

率、容積率、基地內前後側院之深度及寬度、停車

場及建築物之高度，以及有關交通、景觀或防火等

事項，內政部或直轄市政府得依據地方實際情況，

於本法施行細則中作必要之規定。 

都市計畫得對左列

有關建築基地等項

目及其他項目實施

管制。 

都市計畫

定期通盤

檢討實施

辦法 

第 9 條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下列地區應辦理都市設計，

納入細部計畫： 
一、新市鎮。 
二、新市區建設地區：都市中心、副都市中心、實

施大規模整體開發之新市區。 
三、舊市區更新地區。 
四、名勝、古蹟及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

建築物之周圍地區。 
五、位於高速鐵路、高速公路及區域計畫指定景觀

道路二側一公里範圍內之地區。 
六、其他經主要計畫指定應辦理都市設計之地區。 
都市設計之內容視實際需要，表明下列事項： 
一、公共開放空間系統配置及其綠化、保水事項。 
二、人行空間、步道或自行車道系統動線配置事項。 
三、交通運輸系統、汽車、機車與自行車之停車空

間及出入動線配置事項。 
四、建築基地細分規模及地下室開挖之限制事項。 
五、建築量體配置、高度、造型、色彩、風格、綠

建材及水資源回收再利用之事項。 
六、環境保護設施及資源再利用設施配置事項。 
七、景觀計畫。 
八、防災、救災空間及設施配置事項。 
九、管理維護計畫。 

本辦法為辦理都市

設計之依據，規範

都市設計應表明之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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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 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都市計畫

法臺南市

施行細則 
第 12 條 

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時，應於都市計畫書中訂定或

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並得就該地區環境之

需要，訂定都市設計有關事項。 
本府為審核前項都市設計相關規定，得邀請專家學

者採合議方式協助審查。 
第一項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得規定區內土地及

建築物之使用、最小建築基地面積、基地內應保留

空地之比率、容積率、綠覆率、透水率、排水逕流

平衡、基地內前後側院深度及寬度、建築物附設停

車空間、建築物高度與有關交通、景觀、防災及其

他管制事項。 
第一項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之土地及建築

物使用，得視各都市計畫區實際發展需要，訂定較

本細則嚴格之規定。 

《文資法》第 34、
37、38 所列之各項

規範，得視實際需

要，規定於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或

都市設計相關規定

之中。 

都市計畫

書圖製作

要點 
第 11 點 

主要計畫書應依下列規定編製： 
（一）主要計畫書依各該計畫之需要而編製，其內

容以表明下列事項為原則，並以圖表表示之： 
1、計畫地區之行政範圍及其與區域計畫相關之地

位。 
2、自然及社會經濟環境分析與未來發展之推計： 
（1）自然環境應包括地理位置、地形地勢、地質、

水資源及氣候等。 
（2）社會經濟環境應包括歷史沿革、社會結構、

農、工、商、礦等產業之發展現況及未來發展預測。 
3、人口： 
（1）現有人口之調查分析：應包括人口之成長與

變遷、人口密度與分佈、人口年齡組合 (工作人口

及依賴人口之統計) 及產業人口分析等。 
（2）計畫人口之推計：應包括計畫人口推計有關

因素之分析。 
4、實質發展現況分析： 
（1）土地使用現況：應包括一般土地使用分析及

居住、商業、工業等各使用區之分佈。 
（2）交通運輸現況：現有道路模式及交通量分析、

公眾運輸狀況、鐵路及其他。 
（3）公共設施現況：現有重要公共設施之分佈位

置及公用設備狀況。 
（4）名勝古蹟及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

之建築。 
5、規劃原則。 
6、實質計畫。 
（1）計畫地區範圍說明。 

規定主要計畫書應

表明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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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 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2）土地使用計畫：包括各主要土地使用分區之

配置。 
（3）交通運輸系統計畫：幹線道路及主要道路之

配置及其他有關交通設施。（4）公共設施計畫：主

要公共設施用地之配置。 
（5）遊憩設施系統計畫。 
（6）都市防災計畫。 
（7）分期分區發展計畫與實施進度及經費概估。 
7、辦理通盤檢討時，應視實際需要擬定生態都市

發展策略。 
（二）主要計畫書應以圖表補充說明，所附圖表以

下列規定者為原則： 
1、計畫地區之位置圖。 
2、計畫地區與區域計畫關係圖。 
3、計畫地區工商農礦資料統計表。 
4、計畫地區人口成長統計表。 
5、計畫地區有業 (產業) 人口變遷統計表。 
6、計畫地區之土地使用現況圖。 
7、計畫地區土他使用現況面積表。 
8、計畫地區現有道路交通量圖 (或表) 。 
9、計畫地區之土地使用計畫圖。 
10、計畫地區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分配表。 
11、遊憩設施系統計畫圖。 
12、都市防災規劃示意圖。 
13、計畫道路表 (道路等級、長度、寬度及其編

號) 。 
14、計畫公園綠地表 (面積及編號) 。 
15、計畫機關用地表 (面積及編號、作何機關使

用) 。 
16、其他各項公共設施詳細表。 
17、分期分區發展計畫圖。 

都市計畫

書圖製作

要點 
第 12 點 

（一）主要計畫圖之比例尺不得小於一萬分之一。 
（二）主要計畫圖依各該計畫之種類其內容得不相

同。但至少應表明下列事項： 
1、主要土地使用分區。 
（1）住宅區。 
（2）商業區。 
（3）工業區。 
（4）農業區。 
（5）其他分區。 
2、交通運輸系統： 
（1）主要道路系統。 
（2）其他有關交通設施。 

規定主要計畫圖製

作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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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 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3、主要公共設施用地： 
（1）學校。 
（2）大型公園。 
（3）批發市場。 
（4）其他供全部計畫地區範圍使用之公共設施用

地。 

都市計畫

書圖製作

要點 
第 13 點 

細部計畫書應依下列規定編製： 
（一）細部計畫書之內容，以表明下列事項為原則： 
1、細部計畫地區範圍。 
2、細部計畫地區之發展現況。 
（1）土地使用現況：應包括一般土地使用分析、

居住、商業、工業等各使用區之分布。 
（2）交通運輸現況：現有道路分佈狀況，公眾運

輸狀況及其他。 
（3）公共設施現況：現有公共設施之分佈位置及

公用設備狀況。 
3、細部計畫與主要計畫關係說明。 
4、計畫容納人口及居住密度。 
5、實質發展計畫： 
（1）主要計畫已決定各項公共設施之配置及開闢

使用情形。 
（2）道路系統計畫：包括出入道路及人行步道及

其他交通設施之配置。 
（3）公共設施計畫：各項地區性公共設施用地之

配置。 
（4）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其重要內容。 
（5）事業及財務計畫。 
6、辦理通盤檢討時，應視實際需要擬定生態都市

規劃原則。 
（二）細部計畫書應以圖表補充說明，並以包含下

列規定者為原則： 
1、計畫地區與主要計畫之關係位置圖。 
2、計畫地區之土地使用現況圖。 
3、計畫地區之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4、計畫地區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分配表。 
5、計畫道路表 (道路長度、寬度及其編號) 。 
6、計畫公園綠地表 (面積及編號) 。 
7、其他地區性公共設施分配表。 

規定都市計畫細部

計畫書應表明之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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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 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都市計畫

書圖製作

要點 
第 14 點 

細部計畫圖應依下列規定編製： 
（一）細部計畫圖之比例尺不得小於一千二百分之

一。 
（二）細部計畫圖至少應表明下列事項： 
1、主要計畫已決定之土地使用分區及各項公共設

施。 
2、道路系統。 
（1）主要計畫所定之主要及次要道路。 
（2）出入道路。 
（3）人行步道。 
3、細部計畫內增設之小型公共設施： 
（1）公園綠地 (兒童遊樂遊憩場) 。 
（2）市場。 
（3）其他地區性之公共設施。 
4、其他實質發展計畫。 

規定都市計畫細部

計畫圖之製作規格 

資料來源：《都市計畫法》、《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都市計

畫書圖製作要點》，本計畫彙整。 

二、容積移轉相關規定 

依現在的發展情勢，文化資產保存與財產權、發展權的保障似有無可避免的衝

突。為適度權衡二者，《文資法》第 41 條揭示私有古蹟得辦理容積移轉，其相關規

定則依內政部會商文化部訂定之《古蹟土地容積移轉實施辦法》辦理。 

依《古蹟土地容積移轉實施辦法》，得辦理容積移轉之條件為以政府機關管理

之外之古蹟。本古蹟之管理機關為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故本古蹟並不適用該辦法。

也因此，為避免民眾的財產權因保全古蹟周邊環境受到限制而無法獲得補償，將避

免以直接調降容積率的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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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容積移轉相關規定 

法規名稱 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文化資產

保存法 
第 41 條 

古蹟除以政府機關為管理機關者外，其所定著之土

地、古蹟保存用地、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內

土地，因古蹟之指定、古蹟保存用地、保存區、其他

使用用地或分區之編定、劃定或變更，致其原依法可

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部分，得等值移轉至其他地

方建築使用或享有其他獎勵措施；其辦法，由內政部

會商文化部定之。 
前項所稱其他地方，係指同一都市土地主要計畫地區

或區域計畫地區之同一直轄市、縣（市）內之地區。

但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得移轉至同

一直轄市、縣（市）之其他主要計畫地區。 
第一項之容積一經移轉，其古蹟之指定或古蹟保存用

地、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之管制，不得任意

廢止。 
經土地所有人依第一項提出古蹟容積移轉申請時，主

管機關應協調相關單位完成其容積移轉之計算，並以

書面通知所有權人或管理人。 

私有古蹟得辦理

容積移轉之法源

依據。 

《古蹟土

地容積移

轉實施辦

法》 

第 3 條 

實施容積率管制地區內，經指定為古蹟，除以政府機

關為管理機關者外，其所定著之土地、古蹟保存用地、

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內土地，因古蹟之指定、

古蹟保存用地、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之劃定、

編定或變更，致其原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

部分，土地所有權人得依本辦法申請移轉至其他地區

建築使用。 
本辦法所稱基準容積，指以都市計畫、區域計畫或其

相關法規規定之容積率上限乘土地面積所得之積數 

明確指示容積移

轉之適用條件為

以政府機關為管

理機關者外，故

本古蹟並不適用

該辦法。 

資料來源：《古蹟土地容積移轉實施辦法》，本計畫彙整。 

三、變更回饋相關規定 

國內土地管理制度係採「平均地權」概念設計。此精神之下，土地所有權人因

交易、使用計畫變更等非因土地改良而致使地價提高的情事，應將漲價的部分以稅

收或土地回饋的方式歸還於全體國民。也因此，各縣市的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訂有各

自的變更回饋標準。計畫範圍位於臺南市，其變更回饋的規定應依《臺南市都市計

畫區土地變更負擔公共設施審議原則》辦理。 

計畫範圍位於臺南市核心地區，依《臺南市都市計畫區土地變更負擔公共設施

審議原則》，住宅區變更為商業區需負擔公共設施用地比例 10%。然而，若變更為

其他非較高使用價值之分區，使關係人並無利得者，則可予免負擔回饋。  



 

4-13 

表 4-4 變更回饋相關規定 

法規名稱 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臺南市都

市計畫區

土地變更

負擔公共

設施審議

原則 

第 3 條 

本原則係因都市計畫區土地變更多為原屬非建築用

地變更為建築用地或低使 用價值土地變更為高使用

價值之土地，為符合都市計畫實施之社會公平及使 
 
 
 
用者付費原則，應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 
負擔公共設施用地比例如下表： 

 
(其他使用分區略) 
 
負擔公共設施用地比例之規定，係指土地所有權無

償登記為臺南市所 有，其為下限之基準。但情況特

殊之個案提經本市都市計畫委員會審 議通過者不在

此限。 
明列之其他土地使用分區之變更負擔公共設施用地

比例，依各該都 市計畫書或各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

關訂定之該設置管理辦法、審核要 點或審議規範等

相關規定辦理；其無相關規定可資依循者，由本市

都市計畫委員會視實際情況審決。 

說明本市各土地

使用變更應負擔

回饋之公共設施

比例。 

第 6 條 

免予回饋規定 
(一)都市計畫細部計畫公告實施之住宅區或商業區

等，經確實查明於都市計畫發布時為住宅區或商業

區者，或曾經都市計畫通盤檢討變更為公共設施用

地或其他分區，若經再次完成都市計畫法定程序變

更恢復為原土地使用分區者。 
(二)依實際使用現況或地籍劃分調整訂正原劃設之都

市計畫使用分區，且關係人並無因變更有所利得

者。 
(三)都市計畫辦理檢討、重製，原核定都市計畫、樁

位成果與地籍分割資料不吻合而需調整變更，或其

他特殊情形經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者。 

揭示本市土地使

用變更免予回饋

之條件。 

  



 

4-14 

第三節 建築管理與消防安全相關法令 

相較於《都市計畫法》等土地使用管制相關規範是考量相對整體的環境，《建築

法》等建築管理相關法令是以一宗建築基地為考量所提出的建造行為限制條件。故土

地使用計畫對各該項目位有規定時，將依建築管理相關法令辦理。 

本古蹟位於台南市，計畫範圍內除古蹟本體之修復再利用應依《古蹟修復及再利

用辦法》訂定之修復或再利用辦法，得不受《建築法》、《消防法》一部或全部之限制

之外，本計畫其餘各類計畫範圍，仍依《建築法》、《消防法》及其相關子法(如《臺

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劃設消防車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等)實施建築管理。 

依《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建築物依現有巷道指示(定)建築線時，須因應

不同的條件退讓至合計寬度 4 至 6 公尺。現有巷道之認定雖屬臺南市政府建築管理

主管機關之職權，但土地使用計畫仍可針對建築線、牆面線等建築界線予以適當的規

定，一方面維持既有的都市風貌，另一方面也藉以達到《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

指導原則》所建議之空間，維持住宅的品質與安全。 

依《臺南市騎樓地設置標準》，計畫範圍同時屬於「中西區等行政區」以及「1949
年公告發布實施之臺南市都市計畫案內八公尺以上計畫道路之各種使用分區」，故面

臨八公尺以上計畫道路之各種使用分區皆應依該標準設置騎樓地或無遮簷人行道。

考量優質的人行空間環境將有助於形塑優質的住宅社區，本計畫擬以指示牆面線退

縮的範圍留設人行空間，並配合該標準設置適當的無遮簷人行道或騎樓地。 

表 4-5 建築管理相關規定 

法規名稱 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建築技術

規則 
第 2 條 

本規則之適用範圍，依本法第三條規定。但未實施

都市計畫地區之供公眾使用與公有建築物，實施區

域計畫地區及本法第一百條規定之建築物，中央主

管建築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說明建築技術規則之

適用，若土地使用計

畫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 

臺南市建

築管理自

治條例 
第 3 條 

建築基地面臨計畫道路、廣場、市區道路、公路或

符合第六條規定之現有巷道者，得申請指定建築

線。道路或廣場開闢完成，其境界線經主管機關公

告指定為建築線者，免申請指定建築線。申請指定

建築線者，應繳納手續費，其數額由主管機關另定

之。 
申請指定建築線案件應自收件次日起七日內辦理

完竣，並將指定圖發給申請人。但需會同道路主管

機關辦理者，得延長至三十日。 
指定建築線之業務，都市土地由臺南市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辦理，

非都市土地由本府工務局（以下簡稱工務局）辦理，

另主管機關得委任各區公所辦理。 

建築基地之建築線，

除計畫道路之外，尚

可依廣場、市區道路、

公路或現有巷道指

定。故計畫範圍內得

辦理現有巷道指定之

路徑，應視實際狀況

清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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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 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臺南市建

築管理自

治條例 
第 7 條 

臨現有巷道之基地，其建築線之指定，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現有巷道之寬度達二公尺以上且單向出口長度

在四十公尺以下，雙向出口在八十公尺以下者，以

該巷道中心線為準，向兩旁均等退讓，以合計達到

四公尺寬度之邊界線作為建築線；巷道長度超過上

開規定者，以合計達到六公尺寬度之邊界線作為建

築線。但地形特殊不能通行車輛者，巷道之寬度得

分別減為三公尺及四公尺。 
二、現有巷道之寬度未達二公尺者；以該巷道中心

線為準，向兩旁均等退讓，以合計達到三點五公尺

寬度之邊界線作為建築線，第一層應加退零點二五

公尺退縮建築。 
三、基地位於非都市土地且現有巷道寬度未達六公

尺者，以該巷道中心線為準，向兩旁均等退讓，以

合計達到六公尺寬度之邊界線作為建築線。 
四、建築基地正面臨接計畫道路或現有巷道，側面

或背面臨接現有巷道者，於申請指定建築線時，應

一併指定該巷道之邊界線，其側面或背面在現有巷

道部分及退讓土地，得以空地計算。 
五、現有巷道之寬度大於指定建築線寬度者，仍應

保持原有之寬度。 
六、建築基地與都市計畫道路間夾有具公用地役關

係之現有巷道，得以現有巷道之邊界線作為建築

線。 
依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退讓之土地，不得以空

地計算。 
第一項第一款所稱單向出口，指巷道僅一端接通計

畫道路者。都市計畫區內巷道之長度應自與計畫道

路連接之出口起算。 

說明依現有巷道指定

建築線之建築基地，

其建築線退讓之規

範。本計畫得視需要

提出地區風貌管制之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或都市設計準則之

建議，現有巷道之退

讓條件應視實際狀況

予以掌握， 

臺南市騎

樓地設置

標準 
第 2 條 

本標準所稱騎樓地寬度，指自建築線至建築物地面

層外牆面之最小垂直進深距離。 
騎樓地寬度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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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 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臺南市騎

樓地設置

標準 
第 3 條 

臺南市（以下簡稱本市）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供建

築基地使用，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設置騎樓

或無遮簷人行道： 
一、商業區面臨七公尺以上計畫道路。 
二、中西區、東區、南區、北區、安平區與安南區

（以下簡稱中西區等行政區），住宅區面臨計畫道

路寬度十五公尺以上者。 
三、非屬前款之行政區（以下簡稱永康區等行政

區），住宅區面臨計畫道路寬度十二公尺以上者。 
四、中西區等行政區非屬計畫道路之公共設施用

地。 
五、面臨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公告發布實施之臺南市

都市計畫案內八公尺以上計畫道路之各種使用分

區。 
六、中西區等行政區，不屬第一款、第二款、第四

款或第五款之使用分區，面臨十五公尺以上計畫道

路。 
七、永康區等行政區之工業區，除區域計畫法或都

市計畫法另有規定者外，應留設無遮簷人行道。 
因地形特殊或都市景觀需要，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後，送臺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指定之

地區及路段或都市計畫案說明書特別註明者，得免

適用本標準。 

說明該標準適用之範

圍與條件。本計畫範

圍內之商業區內或面

臨 12公尺以上計畫道

路之建築基地，應依

該標準第 4 條設置騎

樓地或無遮簷人行

道。 

臺南市騎

樓地設置

標準 
第 4 條 

騎樓地之寬度，應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 
一、中西區等行政區路寬未滿十四點五公尺，留設

三點五公尺；路寬十四點五公尺以上未滿二十公

尺，留設三點七五公尺；路寬二十公尺以上，留設

四點二五公尺。 
二、永康區等行政區路寬未滿十五公尺，留設三點

五公尺；路寬十五公尺以上，留設四公尺。 
前項第一款中西區等行政區非屬計畫道路及市場

用地之公共設施用地，臨接計畫道路側應依該款規

定設置無遮簷人行道，並適當植栽綠化，人行道淨

寬度不得小於二點五公尺。 
永康區等行政區之工業區，自建築線退縮三公尺留

設無遮簷人行道。 
第一項道路交叉處其截角長度，依本自治條例之規

定辦理，其截角處騎樓地寬度，應依較寬道路之規

定留設。 

說明個條件所應設置

之騎樓地或無遮簷人

行道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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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 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劃設消防

車輛救災

活動空間

指導原則 

第一條 

消防車輛救災動線指導原則如下： 
（一）供救助五層以下建築物消防車輛通行之道路

或通路，至少應保持三點五公尺以上之淨寬，及四

點五公尺以上之淨高。 
（二）供救助六層以上建築物消防車輛通行之道路

或通路，至少應保持四公尺以上之淨寬，及四點五

公尺以上之淨高。 
（三）道路轉彎及交叉路口設計應儘量考量適合各

地區防災特性之消防車行駛需求，如附圖例為供參

考。 

說明消防車輛救災動

線應之淨寬、淨高與

路口設計規定。 

劃設消防

車輛救災

活動空間

指導原則 

第二條 

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之指導原則如下： 
（一）五層以下建築物，消防車輛救災活動所需空

間淨寬度為四點一公尺以上。 
（二）六層以上或高度超過二十公尺之建築物，應

於面臨道路或寬度四公尺以上通路各處之緊急進

口、其替代窗戶或開口水平距離十一公尺範圍內規

劃雲梯消防車操作救災活動空間，如緊急進口、其

替代窗戶或開口距離道路超過十一公尺，並應規劃

可供雲梯車進入建築基地之通路。 
（三）供雲梯消防車救災活動之空間需求如下： 
1. 長寬尺寸：六層以上未達十層之建築物，應為寬

六公尺、長十五公尺以上；十層以上建築物，應為

寬八公尺、長二十公尺以上。 
2. 應保持平坦，不能有妨礙雲梯消防車通行及操

作之突出固定設施。 
3. 規劃雲梯消防車操作活動空間之地面至少應能

承受當地現有最重雲梯消防車之一點五倍總重量。 
4. 坡度應在百分之五以下。 
5. 雲梯消防車操作救災空間與建築物外牆開口水

平距離應在十一公尺以下。 

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

間所需淨寬度及空間

需求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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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相關計畫 

本計畫範圍以臺南市最具歷史及文化之中西區為主，過去各相關計畫皆有探討

中西區，包括景觀綱要、都市整體風貌、歷史文化風貌保存等等，多為較通則性之探

討，本節則說明本計畫範圍被涵蓋其中之「府城歷史街區（二期）計畫」（擬定中），

以及與本計畫範圍直接相關之「慶中街藝術特區計畫」。 

一、府城歷史街區（二期）計畫 

臺南縣市合併後，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於 2012 年訂定《臺南市歷史街區振興自

治條例》，並持續推動中，已先後於 2015 年公告「鹽水歷史街區計畫」、2017 年公

告「府城歷史街區（一期）計畫」，希望透過硬體空間上的環境景觀復原及塑造，

配合軟體面的歷史老屋使用、歷史文化活動辦理、特色傳統產業活化等手法，以期

妥善保存歷史街區風貌，再造歷史文化空間、振興地方文化產業。 

府城歷史街區（一期）計畫公告範圍涵蓋臺南市中西區大部分及北區部分之範

圍，為府城最早之中心商業區域，主要考量清代都市發展脈絡而劃設。然府城的都

市架構利基於清代及日治時期的空間發展下，第一期範圍未能完整呈現兩個時期

的空間脈絡，因此目前正在進行第二期計畫之擬定。第二期計畫範圍處於都市發展

的邊緣帶，不似第一期核心區域中如此高密度的歷史資源及氛圍，配合戰後開發導

向的都市計畫，在新舊之間，二期計畫帶有「緩衝」及「連接」的意義存在。 

府城歷史街區（二期）計畫範圍主要考量第一期未納入調查的清代舊城東側及

東門外城，以及日治時期都市結構的發展與現存之公共設施，綜合考量重要歷史資

源、公共設施、歷史老屋分布等因素，現階段研擬之範圍北側以東豐路為界；東側

沿成功大學宿舍群經林森路至府連路；南側則以健康路為界，沿新光三越新天地

（臺南刑務所舊址）至保安市場（婦人病院舊址）；西側將曾為日治時期娛樂區之

新町納入，以運河為界至進學國小（寶公學校）。而本計畫五妃廟所在街廓及北、

東、西側街廓皆被含括於其中，詳細範圍對照如圖 4-1。 

臺南市歷史街區政策之推動，除了陸續進行之歷史街區調查及研擬外，亦已同

步辦理「歷史街區暨歷史老屋補助計畫」，透過計畫競爭，針對非文化資產，但興

建於 1971 年（含）以前老屋，提供「建物整修」與「文化經營（補助租金）」之補

助
34，5 年以來總計收件 173 案，核定補助件數為 123 件，共挹注 76 處的歷史老

屋再生案例。而針對歷史街區觀念之推廣亦有補助，並於 2017 年開始舉辦願景工

作坊，期望透過民眾的實際參與，擬定更合適的歷史街區振興方案。 
  

                                                       
34 「建物整修類」補助上限 80 萬元，「文化經營類」每月補助租金上限 1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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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府城歷史街區一期公告範圍、二期建議範圍與本計畫範圍區位圖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本計畫繪製 

二、慶中街藝術特區計畫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處於 2006 年推動「地區環境改造工程暨健康學區大步走

計畫」，補助臺南大學執行「慶中街藝術特區計畫」，第一期工程於 2006 年完成，

針對臺南女中停車場、藝術小廣場、樹林街人行道等人行空間改造，將慶中街、樹

林街轉角臺南大學校友會館，改造成為藝術小廣場，並拆除臺南女中停車場外圍

牆，重新規劃為綠色景觀停車場擴充空間場域視野，增加假日觀光停車容納空間。

而樹林街人行道亦將原本之傳統紅磚道改鋪設近黃花崗石顏色之連鎖磚，配合府

城古蹟氛圍提升樹林街藝文意象，與視覺景觀品質。 

2010 年的第二期工程則針對慶中街沿線街道進行改造，借由臺南大學藝術、

文學兩學院共同推展藝術牆面繪製，並改造南風廣場加強其硬體設計以推展未來

藝文演出之休閒環境，加上慶中街上多樣特色的美食餐廳，與社區環境改造相互結

合帶動形塑慶中街藝文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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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大學亦積極改善部分老舊設施，成為多功能藝術文化空間的「臺南大學藝

術特區」，目前為止已陸續改造並開幕了第一空間（二層樓之舊校長宿舍），第二、

第三空間（舊教師宿舍區），以及第四空間（柏楊文物館旁）。近十年來，平均每年

舉辦數十場視覺藝術方面的專題策展、交流展和個展，以臺南大學美術系所、跨校

際研究所學生，以及中南部地區新生代藝術家交流對話之場域。 

 

圖 4-2 慶中街藝術特區景觀改造前後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網站 

  
圖 4-3 慶中街人行空間改造前後 

資料來源：Google Map 街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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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體制建構 

第一節 發展定位與景觀維護構想 

第二節 必要之土地使用計畫變更建議 

第三節 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土地使用管制建議 

第四節 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周邊範圍都市設計審議準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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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發展定位與景觀維護構想 

承現況基礎調查、歷史脈絡研究等章節，日治時期以來，計畫性地都市擴張下，

過去南門城外的荒蕪已不復見。而五妃廟所在街廓自日治時期中期即已設置為公園，

1920 年代起，計畫範圍內也逐步配合各級學校設立（中山國中、臺南女中、臺南大

學等等），以及體育場、野球場之開發與都市計畫實施，逐漸發展為原府城範圍外，

南側的新興優質住宅社區，迄今已逾 90 年。 

本計畫訂定之目的在於「保全古蹟及其周邊環境景觀」，然都市成長已為既成事

實之情況下，應著重於考量未來的營建工程不致破壞古蹟完整，以及新建建築物不造

成整體古蹟環境景觀之衝擊，爰建議將計畫範圍定位為優質住宅及文教區，期能在文

化資產保存活用、周邊環境保全以及都市永續發展之間取得平衡。 

 
圖 5-1 發展定位概念圖 

依循上述發展定位，本計畫建議維持五妃廟所在街廓為「古蹟保存區 7」，並藉

由規範周邊街廓之新建建築物量體規模、色彩，以及打造優質生活化景觀道路（慶中

街、五妃街）等構想（如圖 5-2），落實計畫範圍之全區景觀維護。 

量體規模規範方面，透過「最大開發基地規模限制」、「建築物高度限制」、「退縮

建築管制」等手段，於不改變各使用分區之基準容積下，建議藉由設計手法管控新建

建築物量體 35。其次藉由建築色彩與人行道植栽設計，使地區環境之整體視覺感受能

與五妃廟古蹟相融；並以延續日治時期遺留之既有都市紋理為出發，適度連結住宅社

區與五妃廟古蹟、留設適當路徑寬度，以營造優質生活化道路，同時提升步行可及性

與消防安全，提升環境品質。 

為達前述的景觀維護構想，以古蹟保存計畫之精神，需藉著都市計畫增加對建造

行為的限制條件，以達成保全古蹟及其周邊環境之目的。經本計畫第四章之法令研

析，考量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已於 2018 年 6 月 20 日發布實

施 36，故建議於《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案、變更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內，以新增土地使用管

制要點、都市設計準則條文之方式辦理。並建議於公告 3 年後實施，再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 39 條規定，由古蹟主管機關採個案變更，進行都市計畫細部計畫之調整。  

                                                       
35 經計算，本計畫建議之建築物高度限制將不致使基準容積無法完全使用。 
36 公告日期：2018 年 6 月 19 日，公告字號：府都綜字第 1070693950A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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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景觀維護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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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必要之土地使用計畫變更建議 

《古蹟保存計畫作業辦法》第六條第二款規定，應於古蹟保存計畫中，提出必要

之土地使用計畫變更建議。並依據前節「發展定位與景觀維護構想」，本計畫建議五

妃廟之古蹟保存區應維持現況「古蹟保存區 7」，而「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外則劃設

如下圖 5-3 所示之「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周邊範圍」，範圍內包括隔道路鄰接於「古蹟

保存區 7」的西、北、東、東北側之「第四種住宅區」與西南側「第四種住宅區」等

都市計畫街廓，以及南側「體育場用地 1」之部分。 

前述計畫範圍內，各街廓之使用分區別及強度皆建議維持現況，不改變各使用分

區之基準容積，也因此本計畫未規劃相關獎勵措施。而「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古蹟保

存區 7）」之土地使用管制建議則於本章第三節說明、「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周邊範圍」

之土地使用管制與都市設計準則建議則於本章第四節說明。 

 

圖 5-3 五妃廟古蹟保存區與其周邊範圍建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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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本計畫所涉及之變更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變更臺南

市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等兩計畫內，除了變更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

（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中，針對「古蹟保存區 24」訂有

相關規定外。針對古蹟保存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37，皆以「古蹟保存區內土地

使用容許使用項目應由古蹟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依實際情況作必要之審定」條文

規定之。 

未來因應古蹟保存計畫政策之推行，勢必陸續訂定、公告各古蹟保存計畫，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再依據公告之古蹟保存計畫辦理變更，屆時可能因應各古蹟保存計畫

之建議，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中，以如上述「古蹟保存區 24」方式，針對不同

之古蹟保存區訂定條文。亦可能不同古蹟保存區之管制要點條文皆類似，為避免造成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過於繁縟，建議修正「古蹟保存區內土地使用容許使用項目應

由古蹟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依實際情況作必要之審定」條文如下 

表 5-1 土地使用管制要點條文修正建議表 

條次 
建議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條文 修正條文 

中西區細部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第 8 條 

古蹟保存區內土地

使用容許使用項目

應由古蹟主管機關

會同有關機關，依

實際情況作必要之

審定 

古蹟保存區內土地

使用容許使用項目

應由古蹟主管機關

會同有關機關，依

古蹟保存計畫與實

際情況作必要之審

定 

未來因應古蹟保存計畫政策之推

行，將陸續訂定、公告各古蹟保存

計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再依據公

告之古蹟保存計畫辦理變更，屆時

可能因應各古蹟保存計畫之建議，

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中，針對

不同之古蹟保存區訂定條文。亦可

能不同古蹟保存區之管制要點條文

皆類似，為避免造成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過於繁縟，建議修正本條

文。 

  

                                                       
37 變更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計畫書第八章第七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八條」、變

更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第六章第十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八條第二項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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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五妃廟古蹟保存區之土地使用管制建議 

本節依據《古蹟保存計畫作業辦法》第六條第三款規定，基於《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34 條、第 39 條、第 41 條、第 42 條，針對「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古蹟保存區 7）」，
提出必要規定事項、土地使用管制及獎勵措施之建議。 

承第參章第四節之探討，如圖 5-2，「五妃廟古蹟保存區」由五妃廟古蹟定著土

地（郡王祠段 1738 地號）及其鄰接基地（郡王祠段 1739、1740 地號）等三筆土地構

成，面積為 1.04 公頃，現況使用分區別為「古蹟保存區 7」，使用強度規定則為建蔽

率 60%、容積率 160%。而「古蹟保存區 7」街廓自 1932 年以「南門外的新綠園」之

姿開闢，五妃廟古蹟本體位於其中，適度地與周邊開發隔絕，街廓內數量眾多之珍貴

植栽使其環境、景觀良好，因此建議維持現況「古蹟保存區 7」。 

一、古蹟保存區 7 土地使用管制事項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4 條、第 39 條，本計畫針對「五妃廟古蹟保存區

（古蹟保存區 7）」之土地使用管制事項如下表 5-2。並以「變更臺南市中西區細部

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計畫書」內，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8 條（詳參表 5-
1）規定，針對區內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2 條規定事項者，依據下表 5-2 規

定事項與實際情況審定，建議無須於「古蹟保存區 7」之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中新增

條文。 

表 5-2 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土地使用管制事項表 

依據 項目 規定事項 

母法 
第 34 條 

不得遮蓋古蹟

外貌或阻塞其

觀覽之通道 

1.五妃廟觀覽通道（圖 5-5 黃色斜線區域）範圍內，除現存植栽外，若

需設置公共服務設施，不得遮蔽於各元素之間，以維持區內各歷史元

素間，互相通視之視覺景觀。 

母法 
第 39 條 

開發行為、土

地使用，基地

面積或基地內

應保留空地之

比率、容積率、

基地內前後側

院之深度、寬

度、建築物之

形貌、高度、色

彩 及 有 關 交

通、景觀之必

要規定 

2.原大南門城外廣大櫻丘沙丘（俗稱桂子山）之地形地貌，現僅存於水

交社公園與本區內，五妃廟亦因其此地型而設置於此，區內丘陵地形

應一併受到保存，以維護五妃廟整體風貌景觀之完整。 
3.區內地表植栽需考慮以固土定沙功能之地被植栽為主，搭配複層植栽

設計手法，採用耐陰性種，以改善區內水土保持，避免揚塵情形。 
4.區內樹木應依據 2014 年「臺南市示範古蹟區重要樹木調查產學合作

計畫」之最新調查與「臺南市珍貴樹木保護自治條例」規定予以保存，

不得任意砍伐或移植，以維護現有景觀特質。 
5.區內除五妃廟古蹟本體、義靈君祠、五妃之碑等歷史元素外，僅有金

爐、公廁、涼亭、桌椅、指示牌等少數公共服務設施，應避免新增其

他不必要之設施，以維持原作為公園使用之開放空間環境品質。 
6.區內公共服務設施之高度應以一層樓為限，形貌與色彩應與五妃廟古

蹟本體相搭配。 

＊規定事項第三點引用自 2010 年《國定古蹟台南市五妃廟古蹟保存區整體規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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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蹟保存區 7 四周圍牆與人行道改善建議 

由於富有忠貞意義之歷史背景，五妃廟在日治時期得到重視，並於 1930 年代

都市計畫向南擴張時，獲得「南門外新綠園」之定位而開闢為現況街廓，且四周僅

有防止土石流失的土堤，並設有參拜道，成為周邊學校宿舍群居住環境中，容易親

近的公園。但戰後很長一段時間，五妃廟曾有亂葬崗或陰廟的刻板印象，1966 年

修築四周圍牆下半段，但當時區內有許多佔用戶；1977 年雖然遷離佔用戶，但卻

築起了現況圍牆的上半段，高聳且不通透的朱紅色圍牆在視覺上隔絕了五妃廟與

周邊環境。 

1980 年代末期，五妃廟完整修復且區內植栽、景觀逐步整理後，近年來又逐

漸回復提供休憩的公園角色，不管在 2010 年五妃廟古蹟保存區整體規劃研究時期

或本次計畫訂定階段，皆有部分居民希望降低圍牆高度，引進音樂展演等活動彰顯

歷史意義，進一步提升五妃廟園區在周邊社區中的認同，並使園區四周都得以步行

靠近。因此建議重新檢視五妃廟四周之人行道與圍牆改善之可能性。 

由圖 2-8 可發現五妃廟街廓之北側、南側之人行道皆有 3.5 公尺以上之寬度，

但東側靠五妃街交岔口處之人行道卻僅不到 1 公尺寬，且其轉角處有公告欄與人

行道植栽，造成行人行走困難，建議應在同時考量東側圍牆設有無障礙坡道，且不

移植位於區內東北側角落之列冊珍貴金龜樹之情況下，適度退縮東側圍牆，使全段

人行道皆有 3 公尺以上之寬度。而西側現況無人行道，建議同樣在考量不移植靠

近區內西側圍牆中段之列冊珍貴金龜樹之情況下，考量適度退縮圍牆以供人行。 

且在上述圍牆退縮同時，應一併考量降低圍牆之設計，如圖 5-4，2010 年《國

定古蹟臺南市五妃廟古蹟保存區整體規劃研究》曾提出降低圍牆之規劃方案，若考

量部分民眾較不能接受直視到墓廟的情況下，亦或者在降低圍牆後，搭配植栽或其

他較輕量材質之設計，使圍牆仍保持遮蔽效果，增加部分視覺穿透性。 

 
圖 5-4 五妃廟古蹟保存區範圍建議圖 

資料來源：2010 年《國定古蹟台南市五妃廟古蹟保存區整體規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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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建議範圍與其週邊都是計畫使用分區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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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五妃廟古蹟觀覽通道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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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周邊範圍之土地使用管制與都市設計規範建議 

本節依據《古蹟保存計畫作業辦法》第 6 條第 3 款、《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8
條，針對「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周邊範圍」，提出都市設計、建築及景觀規範之建議。 

為達本章第一節所闡述之景觀維護構想，以古蹟保存計畫之精神，需藉著都市計

畫，增加對建造行為的限制條件，以達成保全古蹟及其周邊環境之目的。經本計畫第

四章之法令研析，且考量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已於 2018 年 6
月 20 日發布實施 38。 

建議於《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案、變更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等計畫之都市設計審議規範基

礎上，以新增相關規範條文之方式辦理。透過「最大開發基地規模限制」、「建築物高

度限制」等手段，於不改變各使用分區之基準容積下，建議藉由設計手法管控新建建

築物量體。由於使用分區別及強度皆維持現況，因此本計畫未規劃相關獎勵措施。另

針對「退縮建築」規範，則配合中西區、南區細部計畫，規定於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中。

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之建議 

（一）中西區部分 

項目 條文 說明 

退縮建

築管制 

 

1.建築基地申請開發建築時，應自建築線退縮

如圖 5-9、本計畫附錄圖冊「其他必要管制

圖面」所示之寬度以上建築，退縮建築之空

地得計入法定空地。 
 

2.為營造古蹟保存區周邊人行環境，臨計畫道

路 CD-18-9M（慶中街）東側、CD-19-9M（五

妃街）兩側、3-8-20M（健康路於古蹟保存區

7 街廓之路段）之退縮空間應設置無遮簷人

行道並供公眾通行，不得設置停車空間，且

應與車道、植栽及古蹟保存區 7 之圍牆及人

行道等項目整合設計。其他依《臺南市騎樓

地設置標準》辦理。 
 

3.為確保消防安全，退縮空間與道路合併計算

應保留淨寬 4.5 公尺以上供緊急車輛通行。 

1.為延續日治時期都市發展以來的住宅

區紋理（詳如國定古蹟五妃廟保存計

畫 P3-33 至 3-37），考量都市防災以及

建築設計的彈性，訂定退縮建築規範。

建築線之指示(定)依《建築法》及其相

關規定辦理。 
2.考量土地分割狀態與可能建築座向，

為避免退縮建築規定致使無法建築，

臨計畫道路 CD-39-6M 之建築基地之

退縮寬度為 1 公尺。 
3.退縮空間指定設置為無遮簷人行道，

以營造古蹟保存區周邊人行環境。 
4.緊急車輛通行淨寬依《劃設消防車輛

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之建議辦理。 

  

                                                       
38 公告日期：2018 年 6 月 19 日，公告字號：府都綜字第 1070693950A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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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周邊範圍退縮建築寬度示意圖 

（二）南區部分 

項目 條文 說明 

退縮建築

管制 

建築基地申請開發建築時，應自 3-8-20M（健康

路）一側之建築線退縮 15 公尺建築（如圖 5-9、
本計畫附錄圖冊「其他必要管制圖面」）。退縮部

分應自建築線依序留設至少 5 公尺寬之植生帶

及 5 公尺之無遮簷人行步道，且不得設置停車

空間。前述退縮建築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 

計畫範圍位於南區之部分雖與國定

古蹟五妃廟隔有 20 公尺寬度道路之

距離，惟因位於五妃廟正後方，且直

線距離僅 30 至 40 公尺，考量土地使

用計畫、權屬特性及可能的開發方

式，以訂定退縮建築規範的方式，避

免建築物之開發突出於五妃廟正方

方之天際線。詳如本計畫 P3-30 至 3-
31 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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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市設計審議規範之建議 

依據《古蹟保存計畫作業辦法》第 6 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7 與 38 條，

本節於《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案、變更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的都市設計審議規範基礎上，

建議新增相關規範條文，包含「最大開發基地規模限制」、「建築物高度限制」、「建

築物立面色彩材質規範」、「植栽及位置規範」等項目，各項建議新增之都市設計審

議規範條文，及應於「變更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計畫書」、

「變更臺南市南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計畫書」的增列之處則如表 5-3 與表 5-4。 

表 5-3 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周邊範圍（中西區部分）都市設計審議規範建議條文 

項次 項目 條文 說明 
應增列於中西區細

部計畫都市設計審

議規範處 

一 審議

範圍 

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周邊範圍內 B 地

區內之建築基地（詳如圖 5-9）。 

為維護國定古蹟五妃廟所在街

廓與周邊環境之環境景觀及歷史紋

理，「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周邊範圍」

內各建築基地皆應辦理都市設計審

議。 
然與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古 7）

隔道路臨接之基地（詳如圖 5-8）之

公私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仍

有破壞本古蹟完整之虞，本範圍內

都市設計審議應請文化部列席，文

化部得視需求，另召開審議會。 

新增於壹、總則，第

三條，一、審議範圍，

（一）重點都市設計

審議地區，第 12 點 

二 審議

層級 

新增於壹、總則，第

三條，二、審議層級，

表 8-10，重點都市設

計審議地區，其他，

第 3 點 

三 

建築

物量

體規

範 

 

為確保本古蹟周邊之環境景觀及歷

史紋理得以延續，同時考量建築設

計的彈性，爰以最大開發基地規模

限制、建築物高度與樓層限制等方

式規範建築物量體。 

新增於參、重點地區

審議準則，第十六條 

三 
(一) 

最大

開發

基地

規模

限制 

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周邊範圍內 B 地

區內之各宗建築基地規模以不超過

300 平方公尺為原則。 

各基地規模限制係參考臺南市政府

文化局委託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

基金會辦理之「法定容積對中西區

歷史街區之衝擊先期研究」成果，

考量保留建築設計之彈性以及住四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取該案研

究成果「建議規範建築基地規模為

200 至 300 平方公尺」之上限值為

本計畫之基地規模限制原則。詳見

P3-37。 

新增於參、重點地區

審議準則，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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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條文 說明 
應增列於中西區細

部計畫都市設計審

議規範處 

三 
(二) 

建築

物高

度限

制 

建築物高度依圖 5-10 所示，B 範圍

內以不得超過 22 公尺且樓層數以

不超過 6 層樓為原則。符合以下條

件者（圖 5-10 單斜線區域），都市

設計審議通過者，可放寬為高度 32
公尺且樓層數不超過 9 層樓。 
1.西側 B 範圍內，但自 CD-39-6M
道路境界線起算 30 公尺外。 

2.東側 B 範圍內，但自 CD-18-9M
（慶中街）道路境界線起算 20 公

尺外。 
3.北側 B 範圍內，但自 CD-19-9M
（五妃街）道路境界線起算 20 公

尺及自 CD-39-6M 道路境界線起

算 30 公尺線向北延伸線以外。 
4.東北側 B 範圍內，但 CD-18-9M
（慶中街）或 CD-19-9M（五妃街）

道路境界線起算 20 公尺外。 

以觀賞者視點至該五妃廟最高點，

向後方延伸所形成的視角延伸線，

配合五妃廟街廓高於周邊環境約 2
至 3 公尺之高程，求出與五妃廟本

體 60 公尺距離之建築物高度（依據

建築法）應在 21.8 公尺以下，才不

至影響五妃廟背景景觀、造成五妃

廟古蹟保存區內部之壓迫感，而 120
公尺距離之限高應為 30.6 公尺、180
公尺距離之限高應為 39.2 公尺。惟

以古蹟本體外邊緣線外擴之距離作

為規範範圍之形狀接近圓形，於實

際管制時，恐有界線模糊之虞。因

而搭配退縮建築牆面線一併考量，

以計畫道路境界線、牆面線為規範

範圍之基準，分為如圖 5-10，兩層

次規範範圍。詳如 P3-29 至 3-30 之

探討。 

新增於參、重點地區

審議準則，第十六條 

四 

建築

物立

面色

彩材

質規

範 

計畫範圍內之建築物臨 3-8-20M
（健康路）一側之立面，其色彩應

妥予考量配合周邊環境。以如圖 5-
11 孟塞爾(Munsell)色彩分佈所示

之紅色、橙色、黃色、灰色及白色。 

分析研究範圍內各街廓建築，以及

五妃廟古蹟本體之立面色彩，可找

出此區內，絕大多數立面色彩為紅

色、橙色、黃色、灰色及白色，若以

孟塞爾(Munsell)系統表現其色彩

分佈，則如圖 5-11。建議以此做為

建築物立面色彩規範之依據。詳如

P2-28。 

新增於參、重點地區

審議準則，第十六條 

五 

植栽

及其

位置

規範 

為營造古蹟保存區周邊人行環境、

維持景觀氛圍，計畫道路 CD-18-
9M（慶中街）、CD-19-9M（五妃街）、

3-8-20M（健康路於古蹟保存區 7 街

廓之路段）退縮空間之無遮簷人行

道應栽植植栽，樹種以種植臺灣原

生種之常綠闊葉喬木為原則、栽植

位置應於退縮留設之無遮簷人行道

自道路境界線起算 1.5 公尺之範圍

內，且其間距以不大於 12 公尺為原

則，如圖 5-12、圖 5-13。 

考量人行環境遮陰之連續性與有效

性，爰訂定樹種與栽植位置原則。

詳如 P2-7 至 2-10 與 P3-37。 

新增於參、重點地區

審議準則，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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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隔道路臨接古蹟保存區 7 示意圖（非時寄地籍或建築基地） 

 
圖 5-9 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周邊範圍退縮建築寬度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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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周邊範圍建築物高度限制區域示意圖 

   
R 系 Y 系 YR 系 

圖 5-11 建築物立面色彩參考圖 

  



 

5-17 

  

圖 5-12 五妃街（CD-19-9M）、慶中街（CD-18-9M）無遮簷人行道與植栽配置平面示意圖 

  
圖 5-13 五妃街（CD-19-9M）、慶中街（CD-18-9M）無遮簷人行道與植栽配置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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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 健康街南側（3-8-20M）無遮簷人行道與植栽配置平面示意圖 

 
圖 5-15 健康街南側（3-8-20M）無遮簷人行道與植栽配置剖面示意圖 

表 5-4 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周邊範圍（南區部分）都市設計審議規範建議條文 

條次 項目 條文 說明 
應增列於南區細

部計畫都市設計

審議規範處 

一 審議

範圍 

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周邊範

圍內 C1、C2 地區內之基

地（詳如圖 5-9）。 

為維護國定古蹟五妃廟所在街廓與周邊

環境之環境景觀及歷史紋理，「五妃廟古

蹟保存區周邊範圍」內各建築基地皆應

辦理都市設計審議。 

然與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古 7）隔道路臨

接之基地（詳如圖 5-8）之公私營建工程

或其他開發行為，仍有破壞本古蹟完整

之虞，本範圍內都市設計審議應請文化

部列席，文化部得視需求，另召開審議

會。 

新增於壹、總則，

第四條、審議範

圍，二、重點都市

設計審議地區，

（十） 

二 審議

層級 

新增於壹、總則，

第五條、分層審

議原則，表六-19，
重點都市設計審

議地區，其他，第

3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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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項目 條文 說明 
應增列於南區細

部計畫都市設計

審議規範處 

三 

建築

物高

度限

制 

自建築線起 15 公尺至 35
公尺間（圖 5-10 單斜線區

域）之建築物高度不得超

過32公尺且樓層數以不超

過 9 層樓為原則。 

為確保本古蹟周邊環境景觀及歷史紋理

得以延續，同時考量建築設計彈性，爰

以限制建築物高度以規範建築物量體。 

以觀賞者視點至該五妃廟最高點，向後

方延伸所形成的視角延伸線，配合五妃

廟街廓高於周邊環境約 2 至 3 公尺之高

程，求出與五妃廟本體 60 公尺距離之建

築物高度（依據建築法）應在 21.8 公尺

以下，才不至影響五妃廟背景景觀、造

成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內部之壓迫感，而

120 公尺距離之限高應為 30.6 公尺、180
公尺距離之限高應為 39.2 公尺。 

惟以古蹟本體外邊緣線外擴之距離作為

規範範圍之形狀接近圓形，於實際管制

時，恐有界線模糊之虞。因而搭配退縮

建築牆面線一併考量，以計畫道路境界

線、牆面線為規範範圍之基準，分為如

圖 5-8，兩層次規範範圍。詳如 P3-29 至

3-30 之探討。 

新增於參、重點

都市設計審議地

區準則，第十九

條 

四 

建築

物立

面色

彩規

範 

計畫範圍內之建築物臨 3-
8-20M（健康路）一側之立

面，其色彩應妥予考量配

合周邊環境。以如圖 5-11
孟塞爾 (Munsell)色彩分

佈所示之紅色、橙色、黃

色、灰色及白色。 

分析研究範圍內各街廓建築，以及五妃

廟古蹟本體之立面色彩，可找出此區內，

絕大多數立面色彩為紅色、橙色、黃色、

灰色及白色，若以孟塞爾(Munsell)系統

表現其色彩分佈，則如圖 5-11。建議以

此做為建築物立面色彩規範之依據。詳

如 P2-28。 

新增於參、重點

都市設計審議地

區準則，第十九

條 

五 

植栽

及其

位置

規範 

為營造古蹟保存區周邊人

行環境、維持景觀氛圍，計

畫道路 3-8-20M（健康路南

側）退縮空間之無遮簷人

行道應栽植植栽，樹種以

種植臺灣原生種之常綠闊

葉喬木為原則、栽植位置

應於退縮留設之無遮簷人

行道自道路境界線起算 5
公尺之範圍內，且其間距

以不大於 12 公尺為原則，

如圖 5-14、圖 5-15。 

考量人行環境遮陰之連續性與有效性，

爰訂定樹種與栽植位置原則。詳如 P2-7
至 2-10 與 P3-37。 

新增於參、重點

都市設計審議地

區準則，第十九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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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臺南女中、中山國中、家齊女中、臺南高商等學校校園具有大面積開放空間，但平時不對外開放。
	（四）市長官邸
	市長官邸四周以低矮綠籬區分外界空間，內部庭園景觀提升整體環境品質，目前由Pasadena帕莎蒂娜餐廳進駐。
	（五）臺南市立棒球場
	五妃廟南側隔健康路為棒球場、體育場等運動休閒空間，也具有豐富綠地景觀，為此地區重要的開放空間。
	（六）其他
	其他包含住宅之私人庭園與街道之人行步道空間等小型綠地空間，共同形塑此地區之線狀綠地系統。另研究範圍外，北側尚緊鄰著大南門城公園，亦是鄰近重要開放空間與藝文活動場所。


	第四節　公共設施
	第五節　土地使用計畫
	一、位處主要都市計畫案
	二、位處細部計畫案

	第六節　土地使用現況與權屬
	一、使用現況
	（一）住宅使用
	五妃廟周圍地區以文教設施與住宅使用為主，臨路具有少量沿街商業分布，內側則多為住宅使用，計畫範圍內之住宅區屬於中低密度住宅區，建築高度多為3至4樓，並以獨棟、連棟透天為主，但目前與五妃廟相鄰之東、西側街區已零星出現7樓以上之公寓與大樓建築，就整體環境而言，住宅區內部巷道多鋪設紅磚路面、擺設植栽，提升整體住宅區居住品質。
	（二）文教使用
	五妃廟東側鄰近中山國中、臺南高商、家齊女中、進學國小等學校，南側之臺南市立棒球場、體育場為進行體育活動之空間，常舉辦大型賽事增長運動風氣，西北側則鄰近臺南女中與臺南大學校區，為文教機能豐富的地區，近年臺南大學在慶中街旁之宿舍區規劃藝術特區，結合柏楊文物館、南風廣場之空間，引入藝術展演活動，強化了五妃廟周圍整體人文育樂與文化學區的特質。
	（三）商業使用
	五妃廟周圍之商業使用多分布於慶中街、南門路、五妃街、南寧街與樹林街二段，並以餐飲服務業與一般零售業為主，構成整體商業特色。
	1.餐飲服務業
	五妃廟鄰近多處文教設施，餐飲服務業因應學生、居民需求而聚集於五妃街、慶中街、南寧街、南門路及健康路等，傳統小吃與各式特色餐飲店主要集中於慶中街商圈一帶，與周圍的歷史空間如五妃廟、大南門、舊城牆遺跡等，以及具有藝術、文教氛圍之街區，一同形塑了此地區特有的產業特色。
	2.一般零售業
	一般零售業提供計畫範圍內居民的生活機能，如南門路上的髮廊、書店、眼鏡行等，除了一般生活用品之販售，健康路之商業使用受到鄰近的水都、棒球場、體育場等設施影響，具有販賣體育用品的店家。

	二、土地權屬
	三、建築物樓高、型式、類型調查
	（一）五妃廟西側街廓
	本街廓與五妃廟相隔6公尺巷道（CD-39-6M），為中低密度住宅區（住４），街廓內多為5層樓以下之獨棟或雙併建築，巷道尺度狹小。但街廓最南側中，有3處開發規模較大，其中一棟樓層數達7樓（屋凸為第8層），且位於五妃廟正後方背景中，對於五妃廟背景景觀已有衝擊。
	另有一棟亦達7層樓，也位於五妃廟正後方背景中，但由於距離稍遠，且被五妃廟後面植栽遮蔽，才得以不影響五妃廟背景景觀。
	（二）五妃廟北側街廓
	本街廓與五妃廟街廓以五妃街（CD-19-9M）相隔，位於五妃廟正門對面，為中低密度住宅區，本區建物除了面向五妃街之連棟4樓公寓外，其餘多為3樓以下建築，其中設有庭園的獨棟建築，營造此街廓特有的庭院綠美化特色，此街廓亦有許多公共建築，如市長官邸、議長宿舍、社區活動中心及小型運動空間等。
	（三）五妃廟東北側街廓
	本街廓從五妃街、慶中街路口起，沿慶中街向北延伸，與臺南大學直接相連，其間無計畫道路分隔，街廓內有多棟6層樓以上之公寓或大樓，並有3至4層樓之透天厝穿插於其中。
	（四）五妃廟東側街廓
	本街廓沿慶中街旁之建築物多已改建為5至6樓的公寓群，並有兩處7層以上大樓，為計畫範圍內建築量體最大之區域。且慶中街僅為9公尺道路，對於五妃廟街廓有較壓迫之虞。
	（五）五妃廟南側、西南側街廓
	主要為棒球場、水都；B6街廓則為臺鹽公司所有，兩街廓之建築物皆已退縮，未直接緊鄰健康路。
	（七）樹林街以南區域街廓
	此地區之建築型式以4樓以下獨棟透天與連棟公寓為主，沿慶中街兩側具有幾處7層以上建築穿插於低矮的建築中，使得此地區呈現較為混亂的空間特質。

	四、建築物立面色彩、材質調查
	（一）五妃廟西側街廓
	本街廓與五妃廟相隔一條小巷道，建築外觀色彩以紅色面磚為主，其次為黃色系的磁磚／丁掛磚材質建築。
	（二）五妃廟北側街廓
	本街廓與五妃廟以五妃街相隔，位於五妃廟正門對面之連棟公寓為橙色系建築，另有獨棟透天建築外觀以白灰色為主，整體而言磁磚／丁掛磚材質為主要立面材質。
	（三）五妃廟東側街廓
	本街廓內大型公寓量體以白色系為主，其次為黃色系建築，主要立面材質皆使用磁磚／丁掛磚。
	（四）樹林街以南街廓
	此地區之建築立面材質與其他街廓相似，皆以磁磚／丁掛磚為主，立面色彩則以紅色系、橙色系、黃色系與白色為多，具有幾處零星分布的鐵皮材質、綠色系建築。


	第一節　五妃廟歷史沿革與歷次整修概要
	第二節　五妃廟周邊環境與區域發展變遷
	一、日治時期以前（1895年以前）
	二、日治時期（1895年至1945年）
	（一）前期（1895年至1915年）
	日治時期前期，臺灣總督府致力於臺灣各地資源盤點、市區改正計畫擬定等規劃性工作。由《1904年兩萬分之一台灣堡圖（圖3-14）》與其套疊現況Google Map（圖3-15）可得知五妃廟及其周邊環境尚無變化，僅整個大區域的行政區被劃設為「桶盤淺庄」。而1911年公告的《臺南市市區改正計畫圖20F 》仍著重於府城城牆範圍內，五妃廟一帶尚無規劃。
	（二）中期（1915年至1937年）
	自1911年公告臺南市區改正計畫後，臺南州廳與臺南市役所除了陸續展開各項市區改正工程外，亦有數次計畫變更，由圖3-17的1920年市區改正變更計畫圖中，可發現已有五妃廟周邊環境的改正計畫，但實際開闢工程仍是以舊城範圍內為主，南門城外則都是學校的闢建，包括臺南師範學校（今臺南大學）、第一公學校（今臺南大學附設小學）、第一高女校（今臺南女中）、第二高女校（今家齊中學）等等，都在1920年代設立。
	1929年，臺南州廳公告「臺南市區計畫擴張及市區改正計畫一部分變更」21F ，如圖3-19，五妃廟所在地被劃設為綠園，且周邊街廓規劃也正式定案，當時報紙也針對臺南市區計畫向南擴張、多處新綠園的規劃做了不少討論與報導（如圖3-20），並且在圖3-21《地番入臺南市地圖》中，發現南門城外的街廓皆已開闢完成。
	因此藉由臺灣總督府檔案之搜尋，發現1932年臺南市役所曾透過臺南州廳，向臺灣總督府申請預算追加的補助，並在1933年再次申請設計變更的預算補助。如圖3-22《市區改正工事設計書》所示，工程範圍為「南門町一丁目至縱貫道路」，即現今南門公園一帶至臺一線，且圖3-23《昭和七年度市區改正位置圖》更直接標示出工程範圍為現今南門路與健康路，因此可推測周邊街廓應是搭配這兩條主要道路一併開闢。
	（三）晚期（1937年至1945年）
	日治時期晚期，臺南市役所持續開闢健康路以南的公共設施，除了運動設施外，水交社（日本海軍將官的親睦團體）、海軍航空隊宿舍，以及更南邊的臺南機場，皆在這個時期完成。比較圖3-24的1941年23F 《臺南市都市計畫圖》與圖3-25、戰後1947年的航照影像，可知日治時期晚期的五妃廟街廓雖然已開闢，但內部仍維持其丘陵地形，廟前至五妃街的通道與現今大致相同，但廟後連通健康路的通道則已不存在。
	再由上述兩圖對照，五妃街東段（慶中街以東）於1941年都市計畫圖已規劃，但於戰後1947年仍未開闢24F 。並可得知1941年，五妃廟周邊宿舍群，僅樹林街至南寧街之間區塊（黃色框線）開闢。1947年，五妃廟所在街廓的鄰街街廓（藍色框線）皆已開闢，亦包括今南門路西側街廓，且皆為成排、有庭園之獨棟宿舍，宿舍間之巷弄紋理亦多留存至今。
	（四）小結
	本節彙整日治時期期間，1916年至1929年於台灣日日新報上，與五妃廟相關之報導，1920年代以前，五妃廟即因其歷史典故，被視為名勝景點；1926年起則多是愛國婦人會臺南州部勸募及修復五妃廟之報導，並且在臺南市區改正擴張計畫中，五妃廟則被以南門之外重要綠園之定位來開發，周邊的宿舍群街廓則多在1930至1940年代陸續開闢。表3-2所列相關報導詳見附錄一。

	三、戰後至今（1945年至2017年）

	第三節　五妃廟周邊行政區劃變遷
	第四節　歷史價值論述與探討
	一、古蹟本體以外，得以體現整體古蹟價值等元素之指認及其歷史沿革
	（一）義靈君祠（圖3-29B）
	位於五妃廟本體東南側約5公尺處，碑銘「義靈君之佳瑩」，為義靈君墓，係當年殉死兩侍宦埋骨處。後人有感兩位太監地位低微，卻如此忠烈。乃旁葬於五妃墓旁，以崇祀其忠魂義靈。
	（二）五妃之碑（圖3-29C）
	本碑立於1927年（日昭和2年），用以紀錄當時五妃廟重修。該次重修緣起於愛國婦人會臺南州部長「喜多愛枝28F 」偶訪其地，感慨五妃塚鎖於荒煙蔓草，乃率先倡修，擴使荒陋廟宇煥然新象。碑文為臺南州知事喜多孝治所撰，除詳述五妃廟沿革與該次重修經過，文末尚附歌詠五妃節烈四言詩一首，以讚嘆五妃節義，永世感懷。（國立臺灣大學，2005）碑的尺寸大小為高169公分、寬89公分（不含目前底座）；版飾行款為「額刻碑題」。
	（三）五妃墓道碑（圖3-30）
	本碑立於1746年（清乾隆11年），巡臺滿人御史六十七、漢人御史范咸等兩人崇仰明寧靖王從死五位姬妾的貞烈，除命臺灣海防同知方邦基修繕「五烈墓」外，並於墓前建廟。六十七與范咸分別撰文與作弔五妃墓絕句，表彰貞烈，仝刻於碑上以誌此事。（國立臺灣大學，2005）碑的尺寸大小為高241公分、寬82公分；版飾行款為「額刻碑題」。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於2015年將其指定為一般古物29F 。

	二、得以彰顯古蹟價值之外貌立面及其觀覽通道之認定及論述。
	（一）五妃墓道
	巡台御史於1746年立五妃墓道碑於大南門城外，不難理解當時出大南門城後，繼續往南，便可通至五妃廟。許丙丁30F （1967）亦曾於《明寧靖王五妃紀念特刊》撰文提及五妃墓道之變遷「…出大南城門數十步路的右旁邊有五妃墓道碑，一路過來的羊腸小徑蔓草叢生，罕有人跡因此村人叫為鬼仔山。五妃廟是一座紅磚砌成的…」，又提到「我在童年所看到的魁斗山是個風景優美，有七個沙丘連成一串，峰巒聳峙林木蔥鬱時聞鳥語泉聲，故妃廟因烈為臺南十二景之一。」
	由於許丙丁出生於1899年，對照1904年台灣堡圖，大南門城外僅有一條通往南方的道路（圖3-31橘色線段）被記載，可見通往五妃廟的道路確實為「羊腸小徑」，以致台灣堡圖未繪製之。再由圖3-32，可見1921年，現今南門路以開闢到與五妃街交岔口一帶，依然無法辨識五妃墓道的正確位置。因此就現況已經無法得知當時稱作五妃墓道之小徑。
	另外，1926年10月16日臺灣日日新報《重修五妃墓 費須五千圓》報導中提及（圖3-2），愛國婦人會整修五妃廟同時，一併整修了參拜道約900公尺31F 。由此距離可推測其所指參拜道，應為今南門路，自南門城外，途經第二高女校（今中山國中）至與今五妃街交岔口一帶。
	（二）五妃廟觀覽通道
	五妃廟所在街廓之地勢為所在區域高點，且目前有圍牆（平均約3至4公尺高）環繞街廓四周，由四周道路無法觀看到五妃廟古蹟本體。因此探討《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所稱「觀覽之通道」時，就現況必須是攀上五妃廟街廓入口階梯（如圖3-33）後的硬質鋪面至五妃廟古蹟本體沿途。
	五妃廟之正殿採用硬山式的燕尾翹脊屋頂，正殿前立四柱歇山馬背式屋頂的拜亭，安彩繪門神的門扇四樘，做為廟的出入口。門的左右，紅色的院牆連接左右兩護龍的山牆面，與三弧形馬背屋脊（圖3-34），造型上相對其他廟宇簡單，但其曲線優美（曾國恩，1986）。是五妃廟最為重要的立面，且能夠彰顯其古蹟價值，因此廟前之硬質鋪面勢必為觀覽通道一部分。
	然五妃廟坐西南朝東北，公園入口則是南北向，兩者之間並未直接相對，而是由入口階梯處，開始以曲折硬質鋪面道路，引導民眾至五妃廟前，且就其公園性質，區域內許多樹木皆栽植數十年，而形成沿途路徑的特殊景觀體驗，如圖3-36至圖3-38，可發現攀上入口階梯處後，眼前一片綠意，綠意之間可稍微看見五妃廟，沿鋪面行走亦是如此，直到轉彎、進入五妃廟正前方，則眼前豁然開朗，視線內便可見五妃廟正立面。
	圖3-39則是由塋墓後方往東北方觀看，可看到墓廟背面、墓廟東南側的義靈君祠；而圖3-40則是由義靈君祠看往塋墓、墓廟側面與前方廣場，這些五妃廟相關元素之間皆能通視。因此由前述幾處重要視角連線，則可整合出如圖3-45之觀覽通道，範圍內若需裝設人造設施，皆不得遮蔽或遮蔽於各元素的視線之間32F 。
	（三）五妃廟四周天際線景觀
	對於類型為廟宇的古蹟而言，除了其正立面為最具文化資產價值之立面外，觀看正立面時，廟宇背景的天際線景觀亦相當重要。目前五妃廟正後方已被一棟7層樓建築的屋凸（共約8層樓）所影響（圖3-46），2010年「國定古蹟台南市五妃廟古蹟保存計畫」中，曾建議於五妃廟後方補植樹木（圖3-47），以遮蔽該棟建築物，降低既存建築物所造成之衝擊。
	再由圖3-42至圖3-44，可發現由五妃廟向街廓北側至東南側觀看，皆為高大、茂盛樹木，遮蔽北側、東側建築物，使五妃廟適度與周邊環境隔離，產生獨特、幽靜的氛圍，是目前臺南市區中，相當少見的環境。
	本計畫以「觀賞者於最適觀賞點（五妃廟前15公尺、鋪面廣場邊緣）觀賞五妃廟時，以觀賞者視點至該五妃廟最高點所形成的視角延伸線，向後方延伸所產生的垂直高度（圖3-47）」之計算方式」（曾憲嫻，2016），配合五妃廟街廓高於周邊環境約2至3公尺之高程，求出與五妃廟本體60公尺距離之建築物高度應在21.8公尺以下，才不至影響五妃廟背景景觀、造成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內部之壓迫感，而120公尺距離之限高應為30.6公尺、180公尺距離之限高應為39.2公尺。
	上述方式以古蹟本體外邊緣線外擴之距離進行計算，各層規範範圍多接近圓形，於實際管制時，恐有界線模糊之虞。因而建議搭配如圖3-54之退縮建築牆面線一併考量，以計畫道路境界線、牆面線為規範範圍之基準，分為如圖5-8，兩層次規範範圍，分別22公尺高、6層樓與31.5公尺高、9層樓之建築物高度限制，詳參表5-3。

	三、古蹟定著土地周邊範圍及緩衝區之認定及論述
	（一）五妃廟古蹟保存區之建議
	五妃廟古蹟定著土地（郡王祠段1738地號）及其鄰接基地（郡王祠段1739、1740等兩筆地號）即如圖3-49所示，構成五妃街所在街廓，而本街廓之使用分區已為古蹟保存區（古7），且自1932年以「南門外的新綠園」之姿開闢街廓以來，五妃廟古蹟本體位於其中，適度地與周邊街廓相隔絕，甚少受周邊開發影響，因此建議維持古蹟保存區（古7）與公園之現況，而古蹟觀覽通道則規範如圖3-45所示。
	在現代保存理念中，文化資產與其周邊環境的共存關係是需要一併考量的，例如日本多數的神社所在的區域通常即為城市中重要的綠地空間，是互相依存的。而五妃廟之存在則與其地形有密切關係。1930年代以前，府城南門城外是稱做「桂子山」的廣大沙丘，且有數座相對較高的丘峰，五妃廟所在區位則是丘峰之一，五妃廟街廓開闢時，丘峰地形則被留存下來、持續至今，如今則僅存五妃廟所在與水交社公園內兩座丘峰（圖3-51）。
	考量五妃廟與其所在丘峰的依存關係，五妃廟街廓內（古蹟保存區7）的地形地貌與區內樹木應與五妃廟一併被持續保存，搭配公園之使用性質，才得以留存街廓內獨特的氛圍與景觀。而區內之土地使用管制事項則於第伍章第三節敘明。
	（二）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周邊範圍之建議
	將圖3-50對照1947年航照影像（圖3-52），今健康路以北的街廓為1930至40年代陸續開闢為成排、有庭園之獨棟宿舍，而五妃廟所在街廓即是此優良生活區域中的公園，再對照圖3-53，可發現宿舍間之巷弄紋理亦多留存至今，若再搭配對照圖2-16，可得知五妃街四周街廓中的現有或既成巷道多已分割，且部分產權已屬公有。
	並配合前述「五妃街四周天際線景觀」小節中，有關樓層數限制相關論述，建議在不改變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周邊範圍內各街廓的使用分區別、使用強度（住四、住五、住六）之下，透過新增都市設計準則來規範建築量體與景觀，透過退縮建築、最大開發基地規模等管控，以避免合併基地、高樓的開發而衝擊五妃廟周邊環境景觀。
	依據五妃廟周邊街廓型態、地籍現況、環境景觀或所在地都市計畫相關規定與前述相關論述，本計畫建議之「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周邊範圍」如圖3-54，其中A為五妃廟古蹟保存區，相關說明如前節，其他各範圍說明如下。
	1.中西區部分
	將五妃廟古蹟保存區（圖3-54A）之西、北、東、東北側，隔道路鄰接街廓依退縮建築管制，配合依據現有與既成巷道、地籍現況，劃設指定牆面線，除了維持歷史紋理外，也藉此避免街廓內之大規模開發。而範圍內各基地街建議規範建築外觀之色彩。
	（1）B街廓內且隔道路臨接A之區域，除上述規定，建議再設定最大開發基地規模、建築物高度等限制。
	（2）B街廓內未與A臨接或隔道路鄰接之區域，建議僅規範退縮建築管制、建築外觀色彩，而臨慶中街一側則規範退縮空間需設置無遮簷人行道。
	2.南區部分
	（1）C1：僅新增臨健康路側之退縮建築、建築物高度限制、建築外觀色彩等規定，因此未將完整之體1用地納入。
	（2）C2：考量本街廓位於五妃廟後方，有衝擊其背景景觀之虞而納入，新增同C1之退縮建築、建築物高度限制、建築外觀色彩等規定。

	四、計畫範圍內其他相關空間紋理論述及城鄉發展造成古蹟環境影響之說明
	（一）人行空間與植栽
	1920年代起，隨著各級學校及其相關宿舍於五妃廟周邊陸續開闢，使得本區域在臺南市都市計畫向南門城外擴張發展後，頗有郊區住宅區之氛圍，而密集的行道樹栽種也成為此區環境品質較佳的表徵之一。檢視早期航照影像（圖3-55）可以發現植栽主要分布於鄰近校園內，及沿街的行道樹。
	現況則以五妃廟街廓北側、東側、南側皆有良好行道樹與人行空間，而慶中街的行道樹或人行道植栽與人行空間則是斷斷續續地出現，直到與樹林街交岔口一帶、臺南大學藝術特區則又較完整。
	因此建議將五妃街（南門路至健康路一段170巷）、慶中街（健康路至樹林街）以景觀道路規劃，人行空間皆以無遮簷人行道為主，將五妃廟周邊良好的景觀氛圍向東延伸至臺南大學校門口，也向北延伸，連接台南大學藝術特區、樹林街。並進一步檢視五妃廟古蹟保存區東側人行道寬度較窄之問題，亦探討西側圍牆退縮、讓出人行空間之可能性，以及全區圍牆降低或改為視覺穿透式設計，以提升五妃廟與外部之連結性。
	（二）開發基地規模與樓層數之關聯性
	依據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法定容積對中西區歷史街區之衝擊先期研究」案第伍章第三節，針對臺南市中西區基地開發規模，提出分析與建議。
	該研究配合「臺南市歷史街區振興自治條例」中對於老屋之定義，統計區內屬於1971年前之歷史老屋，發現建物投影面積為30至60平方公尺者為大宗。再以現況之容積率及建蔽率回推，分析出75至112.5平方公尺之開發基地面積，較容易產生出與歷史老屋類似尺度之建築物。
	然現代民眾偏好較大地坪之住宅，以建物地坪150至180平方公尺（約50至60坪）計算，則所需之基地面積為187.5至225平方公尺，建物樓層約4樓之建築；若採建蔽率50%進行設計，取225平方公尺試算，將可提供單層約37.5坪，至少6層樓之公寓式住宅。
	另一方面，若針對區內現況地籍面積進行分析，可發現區內之地籍面積多在100至300平方公尺之間。雖然地籍地塊可能未合併，而無法直接判斷地籍面積與開發規模之關係，但與上述建築物開發基地面積分析相對應，依然可初步判斷200至300平方公尺之基地面積應為中西區需掌握的一個門檻值。
	然而，市場偏好何種形式之住宅，尚需經過更加詳細的市場調查及分析，因此基地開發規模面積之面積仍須經詳細研究。但由上述之計算中可以得知，若將基地面積控制在112.5以下，其建物尺度將可能與歷史街區內之歷史老屋尺度較為相近；而基地面積控制在200至300平方公尺，其建築物可能形成之尺度尚在能接受的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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